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93號

原      告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即賴明憲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昭銑  

訴訟代理人  黃絲榆律師

            黃敬唐律師

被      告  郭盛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何邦超律師

追加被告    郭盛展  

0000000000000000

            郭盛堂  

            郭仁坤  

            郭新梅  

            郭美雲  

            郭盛紋  

            郭盛盟  

兼上7人

訴訟代理人  郭盛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座落栗縣○○市○○段○○○段○○○○000地號

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下稱苗栗地政)

112年1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貨櫃)所示面積29.

73平方公尺、編號B1(鐵架)所示面積22.39平方公尺、編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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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鐵架)所示面積59.01平方公尺、編號B3(鐵架)所示面積2

1.10平方公尺、編號B4(鐵架)所示面積15.72平方公尺、編

號C(大鐵皮屋)所示面積729.68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鐵皮

屋）之地上物(下合稱系爭地上物)及座落278、279地號土地

(下合稱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苗栗地政112年7月26日土

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D1(雜物)所示面積404.09平方公尺、

編號D2(雜物)所示面積862.28平方公尺、編號D3(雜物)所示

面積357.7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下合稱系爭雜物)除去騰空，

被告及追加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

二、本判決如原告以新臺幣（下同） 1,338萬8,827元為被告及

追加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及追加被告如以4,01

6萬6,482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及追加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

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

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原為原

原告賴明憲所有，嗣賴明憲於111年10月4日將系爭土地辦理

信託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有系爭土地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

在卷可參（卷三第49至52頁）；另賴明憲基於拍定系爭土地

與系爭土地原所有人被告及原被告郭廖四妹（下合稱被告等

2人）間所成立買賣契約債權請求權，亦經賴明憲於113年5

月10日讓與原告，有權利讓渡契約書在卷可按（卷三第65

頁），則本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已全部移轉於原告，原告並

於113年7月8日具狀聲請承當訴訟（卷三第45頁），並獲得

當時之兩造當事人賴明憲與被告之同意，有賴明憲提出之民

事聲請狀（卷三第5至7頁，該狀記載賴明憲之訴訟代理人為

協助原告聲請承當訴訟以利程序繼續進行，嗣賴明憲之訴訟

代理人亦同受原告委任為訴訟代理人，足認賴明憲同意由原

告承當訴訟）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卷三第163頁)等在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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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

2款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

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

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

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

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

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抗字第716號裁定意旨參照）。且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

1項第2款之規定，因可利用原訴訟資料，除有礙於對造防禦

權之行使外，亦得適用於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抗字第121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原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地

上物及系爭雜物（下合稱訟爭地上物）除去騰空，將土地返

還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返還前開

占用土地（下稱系爭占用土地）前所獲相當租金之不當得

利，並聲明：㈠被告應將訟爭地上物除去騰空，將系爭占用

土地返還原告；㈡被告應自收受民事準備㈤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7元（卷二第

397至405頁）；嗣追加追加被告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先位

聲明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請求被告除去騰空訟爭地上物及請

求被告及追加被告（下合稱全體被告）交付系爭土地，備位

聲明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及租賃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租金，並聲明：㈠先位：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備

位：被告應自111年10月4日起至系爭地上物之租賃關係終止

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萬4,533元（卷三第189至194頁），

而被告雖不同意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卷三第99頁），惟變更

之訴與與原訴核均係本於賴明憲因法院拍賣取得系爭土地所

有權及訟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占用土地之同一基礎事實，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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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原為被告等2人共有，而全體被告及原追加被告郭

廖四妹之配偶郭錦泉為郭廖四妹之全體繼承人，有郭廖四妹

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在卷為憑（卷三第21至41頁），被

告等2人與賴明憲依法院拍賣成立之私法上買賣關係，郭廖

四妹為出賣人，其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所負交付買賣標的物

之義務於其死亡後應由其全體繼承人繼承，並依民法第1153

條第1項規定由繼承人於繼承所得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責任，

故可認利益之主張相關連，且得以援用原證據調查結果與訴

訟資料，與原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復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

行使及訴訟之終結，核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

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

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追加被告郭錦泉於訴訟繫屬中之113

年9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全體被告，有郭錦泉繼承系統

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手抄戶籍謄本在卷可

考(卷三第417至547頁)，經原告於113年10月25日具狀聲明

承受訴訟(卷三第415至416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聲明部分：

　⒈系爭土地為賴明憲於111年5月25日透過本院民事執行處法拍

拍定取得，賴明憲已繳納拍定價金並於111年7月12日辦妥所

有權移轉登記，惟系爭土地尚未點交完成，且被告於系爭占

用土地上堆置訟爭地上物，賴明憲雖多次至系爭土地現場勘

查，並曾發函及當面請求被告配合將訟爭地上物全部清空搬

除，均遭被告拒絕，被告尚未履行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

又賴明憲業已將其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所得主張之債權

及請求權讓與原告，是原告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先位請求被

告將訟爭地上物騰空除去，及請求全體被告履行交付系爭土

地予原告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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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被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並無理由：

　⑴被告雖主張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在

系爭鐵皮屋得使用之期限內，與系爭土地所有人間有租賃關

係存在，惟類推適用仍須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要

件，惟系爭鐵皮屋系爭鐵皮屋僅殘留屋頂及左右兩側之牆

壁，前後牆壁皆已滅失，並非「房屋」，況依現況照片，系

爭鐵皮屋內部散佈垃圾，顯然有事實上不可能於系爭鐵皮屋

居住或從事工作，甚至是放置物品作為倉庫之用， 縱然為

系爭鐵皮屋之原始起造人具有所有權，惟系爭鐵皮屋既已毀

損至不足以遮風避雨之程度，已無法達到居住及其他經濟活

動之目的，顯非民法第66條第1項所規範之不動產，則被告

就系爭鐵皮屋之所有權業已滅失而不復存在，縱然再經任何

人進行重新整修，亦無法使已滅失之所有權回復。

　⑵縱本院認定系爭鐵皮屋仍具有遮風避雨等功用為民法第66條

第1項之定著物為不動產，惟系爭鐵皮屋乃一般鐵皮屋，且

生鏽情形嚴重應認為是無披覆處理之金屬建造，耐用年數僅

有10年，郭盛財雖辯稱其係於106年始原始起造系爭鐵皮

屋，迄今僅有5至6年，惟依原告向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調

取278地號土地之航空照片，98年6月10日當時系爭土地上尚

無系爭鐵皮屋出現，但嗣於98年10月17日，系爭土地上已有

系爭鐵皮屋，因此，系爭鐵皮屋至少早於98年10月即已興建

完成，使用迄今至少已有14年之久，系爭鐵皮屋絕非如其所

稱係於106年間請證人吳泰新所興建，足徵系爭鐵皮屋之經

濟價值已甚為低廉，且其內部充斥並堆置大量廢棄物，且無

機具設備有正常營運使用中，訴訟審理期間至現場進行會勘

之過程，亦未見被告或其所屬人員從事資源回收或其他營運

工作之行為，顯然於賴明憲因拍賣取得系爭土地後，被告已

無於系爭土地上利用系爭鐵皮屋從事任何工作之需要，揆諸

系爭鐵皮屋既已逾耐用年數，且被告於事實上亦無法再利用

系爭鐵皮屋為任何經濟行為，難認其仍具有相當之經濟價

值，自無由推定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租賃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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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系爭地上物送請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鑑定單

位）估價鑑定結果所製作之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報告

書），雖認定尚有117萬9,390元之價值。惟依系爭報告書估

價條件欄位所載可知，本次鑑定僅單純就地上物部分，於不

考慮土地與地上物使用之整體效益之情形下評估市場價格，

並不能完全反映系爭地上物之經濟價值，是依系爭地上物之

利用現況與實際經濟價值，並考量耐用年數經折舊後，系爭

地上物之使用現況及利用情形皆明顯近乎已無經濟價值。是

縱使被告依系爭報告書主張系爭地上物仍有市場交易價值，

然觀諸系爭地上物之實際現況與土地之整體利用，不能單以

市場價格即率爾認定系爭地上物具相當經濟價值，甚而以此

認定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類推適用。否則，如僅以任

何有殘值之地上物即認定為具經濟價值之建物，而任意適用

民法推定租賃關係之規定，將使許多實際上經濟價值低廉、

或已不堪使用之建物仍占用於土地所有人之土地，而無法予

以拆除，造成土地無法善加利用，損及土地所有人之權益甚

鉅，顯非適法。是原告主張系爭地上物均已不具經濟價值，

客觀上亦無法再發揮經濟效用，而無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

之類推適用，應予拆除，應認可採。

　⑷再者，被告所稱經營之報廢場，按理而論，其所使用均為大

型機具及起重機等需要大量用電之重機械道具，始能拆卸汽

車等中、大型零件，如被告真為持續經營，則必須耗費一定

之電量，豈有可能每月近乎僅有基本用電之電費。顯而易見

被告無實際經營已久，此觀證人賴國勇所述偶爾打零工及參

酌現場雜亂不堪、垃圾堆積、無人維護之現況，堪可佐證，

再參照系爭鐵皮屋之用電量，足徵系爭鐵皮屋閒置已久，並

無從事經濟活動，堪認整體經濟價值所剩無幾甚明。

　㈡備位聲明部分：

　　若本院仍認系爭地上物與系爭土地間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

而被告系爭占用土地之面積共計876.17平方公尺，並參酌系

爭土地111年度之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3,360元，佐以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爭土地之使用分區係屬工業區用地，斟酌系爭土地坐落位

置、交通狀況良好、工商繁榮程度，被告前於95年間以該土

地作為經營環保回收事業之商業營利使用，以申報地價之1

0％計算，被告應於自推定成立租賃關係之時起至租賃關係

消滅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萬4,533元之租金(計算式：87

6.17×3,360×10％÷12=24,533，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均

同)。

　㈢並聲明：⒈先位聲明：⑴如主文第1項所示；⑵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⒉備位聲明：⑴被告應自111年10月4日起至

系爭占用土地之租賃關係終止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萬4,5

33元；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則以：

　⒈系爭地上物於賴明憲拍定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前，經原土地

共有人郭廖四妹同意被告出資新建，為有經濟價值之地上

物，被告於系爭土地工作十年有餘，主要從事廢棄汽車資源

回收，為新建系爭地上物出資逾300萬元購買鋼材、水泥、

屋頂隔熱鐵瓦片、天車等材料，系爭鐵皮屋內設有天車設備

及拆車工具，藉以從事汽車資源回收等有價值之經濟活動，

且系爭報告書認定系爭地上物仍有117萬9,390元之價值，惟

系爭地上物之價值應顯高於系爭報告書所認定之價值。

　⒉原告雖主張依98年10月17日航照圖所示系爭土地上有系爭鐵

皮屋出現，惟278地號土地係被告於99年7月26日購買，並登

記為被告等2人共有，系爭鐵皮屋出現於被告購買系爭土地

之前，並不合理，系爭鐵皮屋係於106年被告僱請吳泰新完

成一事，業經吳泰新到院證述屬實，原告主張顯與事實不

符，並不可採。

　⒊被告從事汽車資源回收等有價值之經濟活動謀生，其拆車回

收是用怪手機具、氣動工具處理，用電不多，且106年至今

均在運作，每年營收約200萬元，此由賴國勇、證人趙阿明

之證詞可知，其等於105至111年間均陸續至回收廠工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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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被告仍有持續於系爭土地上從事經濟活動。

　⒋被告不同意點交系爭土地予原告，依強制執執法第81條第2

項第7款，拍賣公告應記載拍賣後不點交之原因，而執行法

院拍賣之不動產以得點交者為原則，不點交為例外，故縱認

強制執行法之拍賣為買賣之一種，系爭土地拍賣公告既表明

不點交，則執行債務人依買賣契約之買賣條件內容，自無交

付不點交之物予拍定人之義務，則拍定人顯不得依民法第34

8條第1項規定請求執行債務人交付未點交之拍定物，否則即

失去拍賣公告點交不點交之意義，故原告依民法第348條第1

項請求全體被告交付未點交之系爭土地，並無理由。

　⒌倘本院認原告主張有理由，本件應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

第1項規定推定系爭地上物得使用期限內，與系爭土地所有

人間有租賃關係存在。

　⒍並聲明：⑴原告先、備位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追加被告則以：我們不同意點交，理由同被告。

三、本院認定之事實：下列事實有如下所列之證據資料可資佐

證，堪以認定：

　㈠278地號土地99年7月2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被告等2

人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各1/2，108年6月13日以贈與為原

因，郭廖四妹將應有部分1/40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郭廖四

妹與被告應有部分比例各21/40、19/40（卷二第385頁土地

建物異動清冊）；279地號土地於102年6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

移轉登記為被告等2人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各1/2，108年6月

13日郭廖四妹將應有部分1/2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卷二第3

85頁土地建物異動清冊）。

　㈡賴明憲於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2578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

系爭執行事件）中拍定取得系爭土地，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於

111年6月17日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並於111年7月12日以拍賣

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賴明憲所有（卷一第25至28頁執行命令、

卷一第65、67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賴明憲嗣於111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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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4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卷二第375至3

81頁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土地111年1月申報地價均為每平

方公尺3,360元（卷一第65、67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㈢278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一所示之系爭地上物，(卷一第131

頁土地複丈成果圖），及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雜物（卷一第

491頁土地複丈成果圖），訟爭地上物均為郭盛財所有（卷

一第158、184頁言詞辯論筆錄）。

　㈣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向苗栗縣頭份市農會貸款取得2,300萬

元，於106年11月7日向苗栗縣頭份市農會貸款取得650萬元

（卷一第171頁放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

　㈤順成環保企業社（原名順成企業社）為被告獨資經營，營業

項目包括資源回收業、廢棄物處理業（卷一第197、203商業

登記抄本）。

　㈥鑑定單位估價系爭地上物結果，附圖一編號A價值2萬7,300

元、編號B1價值1萬3,024元、編號B2價值2萬9,469元、編號

B3價值1萬3,024元、編號B4價值8,683元、編號C價值98萬7,

890元、編號D價值10萬元（系爭報告書第21至31頁）。

四、法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應將訟爭地上物除去騰空，全體被告應依民法

第348條第1項規定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被告則抗辯系爭土

地中就系爭地上物所座落之土地部分（下稱系爭占用土地）

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且拍賣公告上記載不點交，故全體被

告並無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則本件應審究之爭點即

為：㈠先位聲明部分：⒈兩造就系爭占用土地有無法定租賃

關係存在？⒉被告有無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㈡備位

聲明部分：⒊若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原告所得請求法院核

定被告應給付之租金數額為何？經查：

　㈠爭點⒈

　⒈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

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

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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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民

法第42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惟得成立租賃關係者，須以

該房屋於土地讓與時業已存在，並具相當之經濟價值為要

件；且其範圍應以房屋占有之土地，及與該部分土地之使用

有不可分離關係之附屬地（如庭院、走道等）為限（最高法

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50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除房屋外之

土地上定著物有相當經濟價值者，使用所坐落土地關係之性

質與房屋相同，應予同等保護或處理，始得類推適用此項規

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22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所

謂「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所有」，實務上固有可包括「土地

共有人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情

形在內，惟須以土地共有人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在共

有土地上興建房屋，為其前提，始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

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938號判決

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房屋以外之定著物有相當經濟價

值者，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於得使

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惟若土地為共有，興建房屋或其他

定著物時，亦應得共有人之同意。　

　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言詞辯論時自認者，無庸舉

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

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

第3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表示不爭執系爭地上

物被告係經郭廖四妹同意興建（卷二第9頁），已自認被告

於興建系爭地上物時有獲得郭廖四妹之同意，其嗣又翻異前

詞且未舉證證明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或已得全體被告同意，

自非可採。

　⒊附圖一編號A部分

　⑴被告雖主張該貨櫃係定著於土地上，惟依被告陳報之照片

（卷一第487頁、卷二第63頁），尚無法判斷該貨櫃是否確

實定著於土地上，故該貨櫃是否為定著物已非無疑。

　⑵又鑑定單位鑑定意見略以：該貨櫃已閒置許久、無經常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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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維護，內裝有多處破損、塌陷情形，壁面亦有大面積斑駁

發霉，有漏水之虞，整體維護情況差，應屬C等級或所謂大

爛櫃，回收價格及可能性甚低。且經詢問二手貨櫃公司之業

務人員，由於貨櫃已非原櫃態樣，且經過特殊切割、改裝，

存在大面積切割、嚴重鏽蝕、櫃況較差問題，建議聯繫廢鐵

回收場進行估價回收，評估其殘餘價值僅剩將其內裝拆除後

賣給廢五金回收廠商之價格，總價為2萬7,300元（系爭報告

書第22頁）。參酌原告拍攝之貨櫃屋內部照片（卷一第471

至481頁），該貨櫃屋確有木造牆面、天花板裝潢破損坍

塌、斑駁發霉、外部鐵牆翻起、電箱毀損、堆滿垃圾、雜物

之情形，足認鑑定意見應屬可採，該貨櫃顯已無經濟價值，

亦與附圖一編號B1至B4、C之使用無不可分離之關係存在，

自難認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至被告雖抗辯該貨櫃是鋁合金

材質稍作整理即可使用，價值顯非2萬7,300元（卷二第106

頁），然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

　⒋附圖一編號B1至B4部分：

　⑴鑑定意見略以：編號B1至B4為簡易之作業鐵架，其尺寸以

「200mm×150mm」H型鋼材為主，該鋼材單位重量每公尺29.9

公斤。位於整體範圍最東側之編號B4鐵架，已被雜草雜木遮

蔽淹沒，無法確認實際位置及外觀現況，現勘時兩造雙方合

意其尺寸長度、高度之態樣與編號B1一致，同為2組鐵架組

合。鐵架由於係裝設於戶外，經過風吹雨淋日曬，表面多有

生鏽、掉漆情形，且該形式於市面上流通性差，故以回收價

格核定其殘餘價值，回收價格評定為每公斤11元，評定B1、

B2、B3、B4之價格分別為1萬3,024元、2萬9,469元、1萬3,0

24元、8,683元（系爭報告書第15、24頁），總計6萬4,200

元。參酌鑑定單位拍攝之現場照片（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第16

頁），鐵架確有生鏽、掉漆情形，尤以B2為嚴重，故本院認

鑑定意見應屬可採，編號B1至B4鐵架僅餘回收價值，難認有

相當價值，亦難認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

　⑵至被告雖抗辯編號B1至B4鐵架尺寸應為「250mm×125mm」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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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m×100mm」（卷二第106頁），並提出測量照片為佐

（卷二第115至123頁），惟被告抗辯內容縱令屬實，依被告

所提鍀泰鋼鐵有限公司鋼鐵手冊之記載（卷二第125、127

頁），「200mm×100mm」、「250mm×125mm」之單位重量分別

為每公尺20.9、29公斤，尚較鑑定單位鑑定之「200mm×150m

m」之單位重量每公尺29.9公斤為輕，該等鋼材之實際價值

應較鑑定價值為低，對本院前開結論無影響，附此敘明。

　⒌附圖一編號C即系爭鐵皮屋部分：

　⑴關於系爭鐵皮屋係於何時興建，吳泰新雖結證稱：本院卷第

127至128頁編號B1至B3鐵架及系爭鐵皮屋都是我蓋的，被告

在106年11月底委託我去蓋房子，陸陸續續去蓋，我去蓋廠

房那些，都是鐵皮屋的部份，有分好幾次，前後還有做平

台、天車，大概做1年多，106年11月之前沒有那個鐵皮屋，

我印象就是106年，我去做的時候現場都是空的（卷一第41

8、420頁）；趙阿明亦結證稱：鐵皮屋大概是105 、106年

的時候蓋的，我有幫忙蓋鐵皮屋，鐵架是我去的時候就有

了，我沒有幫忙蓋到（卷二第11頁）。惟依原告所提98年6

月10日、98年10月17日航照圖（卷一第435、437頁），可知

系爭土地上於98年6月10日時尚無鐵皮屋，至98年10月17日

起已有鐵皮屋，另依原告所提99年11月1日、100年10月19

日、101年11月14日、102年10月31日、103年10月19日、104

年10月13日、105年5月31日、106年10月26日、107年6月29

日、108年10月2日、109年10月24日、110年10月27日、112

年10月26日航照圖（置於卷外原告所提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信封袋內），可知該鐵皮屋除於99年11月1日至100年10

月19日間於西側有部分擴建約原有鐵皮屋1/3面積外，始終

存在未曾拆除，且擴建後最西側之該1/4鐵皮屋屋頂與其餘

3/4鐵皮屋屋頂因建築時間不同始終存在色差，最西側1/4為

白色，其餘3/4為米黃色，若如吳泰新所言，係將原有鐵皮

屋拆除後重建，因使用之材料相同、出廠時間相近，屋頂顏

色應無不同，更無可能與原有鐵皮屋頂之色調、配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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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由原告所提航照圖，堪認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應不可採。

又被告經營資源回收業所成立之順成企業社係於83年1月26

日即經核准設立（卷一第197頁商業登記抄本），尚在系爭

鐵皮屋搭建之前，故縱使依本院認定之事實㈠，被告等2人

係於99年7月26日始取得278地號土地，亦非無可能於取得土

地前先行租用或借用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之使用權，故被

告抗辯依土地取得時間足認系爭鐵皮屋並非於98年10月17日

興建（卷四第18至19頁），系爭鐵皮屋係於106年11月底興

建，並非可採，系爭鐵皮屋係於98年10月17日前即已搭建完

成東側3/4，於100年10月19日前搭建完成西側1/4，堪可認

定。而因擴建部分並無獨立之存在價值，且面積約僅原已存

在部分之1/3，故折舊仍應全部依主體建物之年份計算，方

為公允。

　⑵鑑定單位就系爭鐵皮屋鑑定結果略以：依照現場勘查結果主

體結構屬鋼架造，承重樑柱以尺寸「200mm×200mm」為主，

部分搭配C型槽鋼柱，餘以桁架支撐，於其營造施工費單價

之評估時，參酌苗栗縣營造施工或施工費單價表，鋼架造、

1至3層樓之工業用建築，其每坪營造施工費單價約介於2萬

9,200元/坪至6萬200元/坪，考量該筆建物形式簡易，且整

體為開放式無隔間，建物外牆僅南北兩側施作，為鐵皮浪板

材質，其頂蓋部分則係採用烤漆鋼板，挑高12公尺，評估價

格為每坪2萬4,573元。而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第4號公報之標準，鋼架造（無披覆處理）之耐用年

數為10年，標的至價格日期（112年6月15日）當時屋齡約1

3.7年，已逾經濟耐用年數，故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68

條規定，按個別建物之實際構成部分與使用狀態，考量經濟

因素，觀察維修及整建情形，推估建物之剩餘耐用年數，加

計已經歷年數，求算經濟耐用年數。據現地勘察結果且考量

現況使用情形，將建物耐用年數依已歷年數延長1.5年，建

物殘餘價格率則參照第4號公報規定之金屬造建物殘餘價格

率訂為8%，據此計算折舊額為2萬376元[計算式：折舊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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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元/坪×（1－8%）÷15.2年×13.7年＝20,376元/坪]，折舊

後單價為每坪4,197元，乘以建物面積778.1平方公尺即235.

38坪，可得殘餘價值為98萬7,890元（系爭報告書第4、25至

28頁）。至系爭鐵皮屋附屬設施天車部分之鑑定結果略以：

固定式起重機即天車種類繁多，本案勘估標的屬架空式起重

機，係在高架軌道上設有可移動吊運車之起重機，可將物件

拿起、移動、放下、迴轉進行反復運動，本案所能承載重量

為3.0噸、工字鐵跨距約12M，據訪查起重機之從業人員表

示，架空式起重機主要依荷重及工字鐵跨距而有所不同，1

台荷重2.0至3.0噸，工字鐵跨距落在12M至15M，市場行情每

座落在55至65萬元不等，考量勘估標的天車須於鋼骨作加

強，施工繁複度較高，於價格日期當時國際鋼價呈微幅下

跌，故評定重置成本為每座62萬5,000元，再根據設備實際

保養維護狀況及耐用年數提列折舊，依上開公式計算結果評

定為10萬元（系爭報告書第29至30頁)。本院考量依鑑定單

位所拍攝之現場照片（系爭報告書第18至19頁)，系爭鐵皮

屋及天車外觀確有陳舊，有鏽蝕、掉漆、褪色等情形，確應

依使用年數予以折舊，而天車應係與原有建物同時搭建（吳

泰新證言並非可採，業如前述），被告方能進行資源回收工

作，且鑑定單位已實際訪查市場行情，並評估本件個案具體

情況，故上開鑑定結果應屬可採。

　⑶至被告雖另質疑系爭鐵皮屋H型鋼主體結構為鋼骨造，耐用

年限應為60年（卷二第107頁），惟鑑定單位補充說明略

以：並非主要承重構件為鋼骨，就認定為鋼骨工廠。尚須考

量剛鋼材是否包覆，有無施作內裝、隔間牆、消防、動力及

衛生設備等。就現勘結果，系爭鐵皮屋之鋼材並無包覆，且

僅南北兩側以鐵皮浪板施作外牆，採開放式並無隔間，整體

上僅能稱為鋼架造（卷二第361頁函文），本院考量依照片

所示（系爭報告書第18至19頁），系爭鐵皮屋僅有裸露之鋼

骨作為單獨支架，與一般市面上鋼骨造建物係由橫豎之樑柱

鋼骨交錯、嵌合組成完整結構，且外圍另有混凝土或其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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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包覆顯有不同，結構強度難以比擬，故認鑑定單位之補充

意見應屬可採，被告前開主張並無可採。被告復質疑系爭鐵

皮屋之主體H型鋼樑柱有別，尺寸有多種，鑑定單位以錯誤

規格尺寸及數量，未詳載重量即據以評定總價為98萬7,890

元（卷二第107頁），惟鑑定單位係「以鋼架造、1至3層樓

之工業用建築之每坪營造施工費」而非H型鋼之尺寸、數

量、規格、重量為作為估算之基礎，故被告上開質疑亦非可

取。被告另又質疑系爭鐵皮屋兩側並非以鐵皮浪板施作及天

車部分估價過低，惟均僅空言主張，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亦

難憑採。

　⑷依鑑定單位鑑定結果，據此回推系爭鐵皮屋於原告取得系爭

土地所有權（若成立法定租賃關係時，法定租賃關係成立之

時點）之111年6月間（依強制執行法第98條第1項規定，拍

賣之不動產，買受人自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

日起，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依卷一第27頁本院不動產權利

移轉證書，原告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期應在111年6月

間），約已使用12.7年，據此推算當時系爭鐵皮屋及天車之

價值約分別為133萬7,900元[計算式：24,573元/坪×（1－

8%）÷15.2年×12.7年＝18,889元/坪；(24,573－18,889）

元/坪×235.38坪＝1,337,900元]、13萬8,167元[625,000元×

（1－8%）÷15年×12.7年＝486,833元；625,000元－486,833

元＝138,167元]，總計約147萬6,067元。

　⑸惟所謂房屋或定著物有無相當經濟價值，當然必需考量該房

屋或定著物之利用可能性，若其利用可能性甚微或已無法合

法使用，即難認仍有相當經濟價值。查系爭鐵皮屋原係供被

告作為汽車回收場使用，惟經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

後，法定租賃關係縱使存在，亦僅存在有經濟價值之系爭鐵

皮屋，其餘原有供堆置原料、成品之空地部分已非原告所得

使用，並考量原告與被告間之對立、利害衝突關係，及被告

業因資力不足致名下資產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為他人所有，

原告不可能再提供系爭土地供被告使用。而依原告所提航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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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顯示，系爭鐵皮屋現況須透過系爭土地方能對外連通至西

方之產業道路，則原告既不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土地，系爭鐵

皮屋亦非土地無從主張袋地通行權，現況已無利用之可能

性。又依原告所提順成企業社110年1月至112年2月之401報

表（卷一第199、283至305頁），此段期間銷售額總計為268

萬6,607元，平均每月10萬3,331元，惟此僅為銷售額並非營

業利益或純益，並未扣除進貨成本、員工薪資、水電等營業

費用及稅捐，且該段期間每2月銷售額最高為116萬6,753元

（卷二第297頁），最低僅有1萬2,000元（卷二第295頁，平

均每月僅6,000元），相當不穩定，若營運狀況佳，確有盈

餘，應無致使被告資產遭法拍償債之可能。況於系爭土地經

拍定後，因須另行支付租用系爭鐵皮屋座落土地之租金，顯

然更加難以生存。另考量依鑑定單位拍攝之照片（系爭報告

書第18頁）所示，系爭鐵皮屋南北2側並無施作外牆，不能

放置稍有經濟價值之物品，否則即有失竊或因天候而導致毀

損滅失之可能，難以作為倉庫使用，內部亦無隔間或裝潢，

難以作為通常之辦公室、廠房或工廠使用，若非相當特殊之

行業，顯難以利用，且內部堆滿垃圾、回收物，所座落之土

地又非被告所有，復無合法對外通行路徑，人員、物品難以

進出，應無出租或出售之可能。則綜上分析，系爭鐵皮屋事

實上應無利用之可能性，況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鐵皮屋

亦已使用約15.2年，僅餘殘值共計約51萬2,719元〔計算

式：（24,573×235.38＋625,000）×8%＝512,719〕，且若無

利用可能性，系爭鐵皮屋及天車之經濟價值應僅能以回收價

格估算，應顯較上開金額為低，任令系爭鐵皮屋繼續存在但

無法利用，亦使占用之土地無法利用，反有害於社會經濟價

值，違反民法第425條之1之立法目的。故本院綜核上情，認

系爭鐵皮屋應已無相當經濟價值，系爭鐵皮屋就所占用之土

地應無法定租賃關係存在，堪可認定。

　㈡爭點⒉

　　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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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出賣人之

義務，除負有使買受人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外，尚負有交

付其物之義務甚明（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9號判決

意旨參照）。而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係屬買賣之一種，以

債務人為出賣人，拍定人或得標人為買受人（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參照）。拍賣公告載明拍賣後

不點交，僅表示執行法院於拍賣後不負點交之責而已，並非

謂買受人於取得所有權後不得依法請求上訴人遷讓（最高法

院70年度台上字第1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被告

主張拍賣公告載明不點交為買賣條件，出賣人依此即無交付

買賣標的物之義務，即非可採。則賴明憲與被告等2人間既

依法院拍賣而成立買賣契約，賴明憲所有民法第348條第1項

規定請求交付買賣標的物之債權、請求權並已移轉予原告

（卷三第381至383頁民事陳報狀暨權利讓渡契約書、卷四第

90至91頁言詞辯論筆錄），郭廖四妹所負出賣人之義務則由

全體被告繼承，則原告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拆

除系爭地上物及全體被告交付系爭土地，即屬有據。

　㈢爭點⒊

　　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有先位、備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

數項請求定有順序，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備位順序之拘束。先

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件。必先位之訴全部無

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70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

由，本院即無庸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故與備位之訴有關之爭

點⒊自無贅論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系爭地上物並無相當經濟價值，難認與系爭土地

間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且全體被告依買賣契約及民法第34

8條第1項規定有交付系爭土地與原告之義務，則原告先位訴

請被告除去騰空系爭地上物及全體被告交付系爭土地，均為

有理由。原告及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免為假

執行，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本院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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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追加被告亦得供擔保後免為假

執行。而原告先位聲明既有理由，備位聲明即無再予審酌之

必要，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

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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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93號
原      告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即賴明憲之承當訴訟人）


法定代理人  賴昭銑  
訴訟代理人  黃絲榆律師
            黃敬唐律師
被      告  郭盛財  




訴訟代理人  何邦超律師
追加被告    郭盛展  


            郭盛堂  
            郭仁坤  
            郭新梅  
            郭美雲  
            郭盛紋  
            郭盛盟  
兼上7人
訴訟代理人  郭盛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座落栗縣○○市○○段○○○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下稱苗栗地政)112年1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貨櫃)所示面積29.73平方公尺、編號B1(鐵架)所示面積22.39平方公尺、編號B2(鐵架)所示面積59.01平方公尺、編號B3(鐵架)所示面積21.10平方公尺、編號B4(鐵架)所示面積15.72平方公尺、編號C(大鐵皮屋)所示面積729.68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鐵皮屋）之地上物(下合稱系爭地上物)及座落278、279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苗栗地政112年7月2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D1(雜物)所示面積404.09平方公尺、編號D2(雜物)所示面積862.28平方公尺、編號D3(雜物)所示面積357.7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下合稱系爭雜物)除去騰空，被告及追加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
二、本判決如原告以新臺幣（下同） 1,338萬8,827元為被告及追加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及追加被告如以4,016萬6,482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及追加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原為原原告賴明憲所有，嗣賴明憲於111年10月4日將系爭土地辦理信託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有系爭土地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參（卷三第49至52頁）；另賴明憲基於拍定系爭土地與系爭土地原所有人被告及原被告郭廖四妹（下合稱被告等2人）間所成立買賣契約債權請求權，亦經賴明憲於113年5月10日讓與原告，有權利讓渡契約書在卷可按（卷三第65頁），則本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已全部移轉於原告，原告並於113年7月8日具狀聲請承當訴訟（卷三第45頁），並獲得當時之兩造當事人賴明憲與被告之同意，有賴明憲提出之民事聲請狀（卷三第5至7頁，該狀記載賴明憲之訴訟代理人為協助原告聲請承當訴訟以利程序繼續進行，嗣賴明憲之訴訟代理人亦同受原告委任為訴訟代理人，足認賴明憲同意由原告承當訴訟）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卷三第163頁)等在卷可稽，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16號裁定意旨參照）。且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因可利用原訴訟資料，除有礙於對造防禦權之行使外，亦得適用於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21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原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地上物及系爭雜物（下合稱訟爭地上物）除去騰空，將土地返還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返還前開占用土地（下稱系爭占用土地）前所獲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並聲明：㈠被告應將訟爭地上物除去騰空，將系爭占用土地返還原告；㈡被告應自收受民事準備㈤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7元（卷二第397至405頁）；嗣追加追加被告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請求被告除去騰空訟爭地上物及請求被告及追加被告（下合稱全體被告）交付系爭土地，備位聲明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及租賃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租金，並聲明：㈠先位：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備位：被告應自111年10月4日起至系爭地上物之租賃關係終止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萬4,533元（卷三第189至194頁），而被告雖不同意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卷三第99頁），惟變更之訴與與原訴核均係本於賴明憲因法院拍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及訟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占用土地之同一基礎事實，且因系爭土地原為被告等2人共有，而全體被告及原追加被告郭廖四妹之配偶郭錦泉為郭廖四妹之全體繼承人，有郭廖四妹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在卷為憑（卷三第21至41頁），被告等2人與賴明憲依法院拍賣成立之私法上買賣關係，郭廖四妹為出賣人，其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所負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於其死亡後應由其全體繼承人繼承，並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規定由繼承人於繼承所得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責任，故可認利益之主張相關連，且得以援用原證據調查結果與訴訟資料，與原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復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及訴訟之終結，核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追加被告郭錦泉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9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全體被告，有郭錦泉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手抄戶籍謄本在卷可考(卷三第417至547頁)，經原告於113年10月2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卷三第415至416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聲明部分：
　⒈系爭土地為賴明憲於111年5月25日透過本院民事執行處法拍拍定取得，賴明憲已繳納拍定價金並於111年7月12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惟系爭土地尚未點交完成，且被告於系爭占用土地上堆置訟爭地上物，賴明憲雖多次至系爭土地現場勘查，並曾發函及當面請求被告配合將訟爭地上物全部清空搬除，均遭被告拒絕，被告尚未履行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又賴明憲業已將其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所得主張之債權及請求權讓與原告，是原告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先位請求被告將訟爭地上物騰空除去，及請求全體被告履行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
　⒉被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並無理由：
　⑴被告雖主張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在系爭鐵皮屋得使用之期限內，與系爭土地所有人間有租賃關係存在，惟類推適用仍須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要件，惟系爭鐵皮屋系爭鐵皮屋僅殘留屋頂及左右兩側之牆壁，前後牆壁皆已滅失，並非「房屋」，況依現況照片，系爭鐵皮屋內部散佈垃圾，顯然有事實上不可能於系爭鐵皮屋居住或從事工作，甚至是放置物品作為倉庫之用， 縱然為系爭鐵皮屋之原始起造人具有所有權，惟系爭鐵皮屋既已毀損至不足以遮風避雨之程度，已無法達到居住及其他經濟活動之目的，顯非民法第66條第1項所規範之不動產，則被告就系爭鐵皮屋之所有權業已滅失而不復存在，縱然再經任何人進行重新整修，亦無法使已滅失之所有權回復。
　⑵縱本院認定系爭鐵皮屋仍具有遮風避雨等功用為民法第66條第1項之定著物為不動產，惟系爭鐵皮屋乃一般鐵皮屋，且生鏽情形嚴重應認為是無披覆處理之金屬建造，耐用年數僅有10年，郭盛財雖辯稱其係於106年始原始起造系爭鐵皮屋，迄今僅有5至6年，惟依原告向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調取278地號土地之航空照片，98年6月10日當時系爭土地上尚無系爭鐵皮屋出現，但嗣於98年10月17日，系爭土地上已有系爭鐵皮屋，因此，系爭鐵皮屋至少早於98年10月即已興建完成，使用迄今至少已有14年之久，系爭鐵皮屋絕非如其所稱係於106年間請證人吳泰新所興建，足徵系爭鐵皮屋之經濟價值已甚為低廉，且其內部充斥並堆置大量廢棄物，且無機具設備有正常營運使用中，訴訟審理期間至現場進行會勘之過程，亦未見被告或其所屬人員從事資源回收或其他營運工作之行為，顯然於賴明憲因拍賣取得系爭土地後，被告已無於系爭土地上利用系爭鐵皮屋從事任何工作之需要，揆諸系爭鐵皮屋既已逾耐用年數，且被告於事實上亦無法再利用系爭鐵皮屋為任何經濟行為，難認其仍具有相當之經濟價值，自無由推定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租賃關係存在。
　⑶系爭地上物送請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鑑定單位）估價鑑定結果所製作之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報告書），雖認定尚有117萬9,390元之價值。惟依系爭報告書估價條件欄位所載可知，本次鑑定僅單純就地上物部分，於不考慮土地與地上物使用之整體效益之情形下評估市場價格，並不能完全反映系爭地上物之經濟價值，是依系爭地上物之利用現況與實際經濟價值，並考量耐用年數經折舊後，系爭地上物之使用現況及利用情形皆明顯近乎已無經濟價值。是縱使被告依系爭報告書主張系爭地上物仍有市場交易價值，然觀諸系爭地上物之實際現況與土地之整體利用，不能單以市場價格即率爾認定系爭地上物具相當經濟價值，甚而以此認定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類推適用。否則，如僅以任何有殘值之地上物即認定為具經濟價值之建物，而任意適用民法推定租賃關係之規定，將使許多實際上經濟價值低廉、或已不堪使用之建物仍占用於土地所有人之土地，而無法予以拆除，造成土地無法善加利用，損及土地所有人之權益甚鉅，顯非適法。是原告主張系爭地上物均已不具經濟價值，客觀上亦無法再發揮經濟效用，而無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類推適用，應予拆除，應認可採。
　⑷再者，被告所稱經營之報廢場，按理而論，其所使用均為大型機具及起重機等需要大量用電之重機械道具，始能拆卸汽車等中、大型零件，如被告真為持續經營，則必須耗費一定之電量，豈有可能每月近乎僅有基本用電之電費。顯而易見被告無實際經營已久，此觀證人賴國勇所述偶爾打零工及參酌現場雜亂不堪、垃圾堆積、無人維護之現況，堪可佐證，再參照系爭鐵皮屋之用電量，足徵系爭鐵皮屋閒置已久，並無從事經濟活動，堪認整體經濟價值所剩無幾甚明。
　㈡備位聲明部分：
　　若本院仍認系爭地上物與系爭土地間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而被告系爭占用土地之面積共計876.17平方公尺，並參酌系爭土地111年度之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3,360元，佐以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係屬工業區用地，斟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交通狀況良好、工商繁榮程度，被告前於95年間以該土地作為經營環保回收事業之商業營利使用，以申報地價之10％計算，被告應於自推定成立租賃關係之時起至租賃關係消滅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萬4,533元之租金(計算式：876.17×3,360×10％÷12=24,533，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均同)。
　㈢並聲明：⒈先位聲明：⑴如主文第1項所示；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⒉備位聲明：⑴被告應自111年10月4日起至系爭占用土地之租賃關係終止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萬4,533元；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則以：
　⒈系爭地上物於賴明憲拍定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前，經原土地共有人郭廖四妹同意被告出資新建，為有經濟價值之地上物，被告於系爭土地工作十年有餘，主要從事廢棄汽車資源回收，為新建系爭地上物出資逾300萬元購買鋼材、水泥、屋頂隔熱鐵瓦片、天車等材料，系爭鐵皮屋內設有天車設備及拆車工具，藉以從事汽車資源回收等有價值之經濟活動，且系爭報告書認定系爭地上物仍有117萬9,390元之價值，惟系爭地上物之價值應顯高於系爭報告書所認定之價值。
　⒉原告雖主張依98年10月17日航照圖所示系爭土地上有系爭鐵皮屋出現，惟278地號土地係被告於99年7月26日購買，並登記為被告等2人共有，系爭鐵皮屋出現於被告購買系爭土地之前，並不合理，系爭鐵皮屋係於106年被告僱請吳泰新完成一事，業經吳泰新到院證述屬實，原告主張顯與事實不符，並不可採。
　⒊被告從事汽車資源回收等有價值之經濟活動謀生，其拆車回收是用怪手機具、氣動工具處理，用電不多，且106年至今均在運作，每年營收約200萬元，此由賴國勇、證人趙阿明之證詞可知，其等於105至111年間均陸續至回收廠工作，足證被告仍有持續於系爭土地上從事經濟活動。
　⒋被告不同意點交系爭土地予原告，依強制執執法第81條第2項第7款，拍賣公告應記載拍賣後不點交之原因，而執行法院拍賣之不動產以得點交者為原則，不點交為例外，故縱認強制執行法之拍賣為買賣之一種，系爭土地拍賣公告既表明不點交，則執行債務人依買賣契約之買賣條件內容，自無交付不點交之物予拍定人之義務，則拍定人顯不得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請求執行債務人交付未點交之拍定物，否則即失去拍賣公告點交不點交之意義，故原告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請求全體被告交付未點交之系爭土地，並無理由。
　⒌倘本院認原告主張有理由，本件應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系爭地上物得使用期限內，與系爭土地所有人間有租賃關係存在。
　⒍並聲明：⑴原告先、備位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追加被告則以：我們不同意點交，理由同被告。
三、本院認定之事實：下列事實有如下所列之證據資料可資佐證，堪以認定：
　㈠278地號土地99年7月2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被告等2人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各1/2，108年6月13日以贈與為原因，郭廖四妹將應有部分1/40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郭廖四妹與被告應有部分比例各21/40、19/40（卷二第385頁土地建物異動清冊）；279地號土地於102年6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被告等2人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各1/2，108年6月13日郭廖四妹將應有部分1/2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卷二第385頁土地建物異動清冊）。
　㈡賴明憲於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2578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中拍定取得系爭土地，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1年6月17日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並於111年7月12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賴明憲所有（卷一第25至28頁執行命令、卷一第65、67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賴明憲嗣於111年10月4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卷二第375至381頁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土地111年1月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3,360元（卷一第65、67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㈢278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一所示之系爭地上物，(卷一第131頁土地複丈成果圖），及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雜物（卷一第491頁土地複丈成果圖），訟爭地上物均為郭盛財所有（卷一第158、184頁言詞辯論筆錄）。
　㈣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向苗栗縣頭份市農會貸款取得2,300萬元，於106年11月7日向苗栗縣頭份市農會貸款取得650萬元（卷一第171頁放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
　㈤順成環保企業社（原名順成企業社）為被告獨資經營，營業項目包括資源回收業、廢棄物處理業（卷一第197、203商業登記抄本）。
　㈥鑑定單位估價系爭地上物結果，附圖一編號A價值2萬7,300元、編號B1價值1萬3,024元、編號B2價值2萬9,469元、編號B3價值1萬3,024元、編號B4價值8,683元、編號C價值98萬7,890元、編號D價值10萬元（系爭報告書第21至31頁）。
四、法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應將訟爭地上物除去騰空，全體被告應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被告則抗辯系爭土地中就系爭地上物所座落之土地部分（下稱系爭占用土地）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且拍賣公告上記載不點交，故全體被告並無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則本件應審究之爭點即為：㈠先位聲明部分：⒈兩造就系爭占用土地有無法定租賃關係存在？⒉被告有無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㈡備位聲明部分：⒊若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原告所得請求法院核定被告應給付之租金數額為何？經查：
　㈠爭點⒈
　⒈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惟得成立租賃關係者，須以該房屋於土地讓與時業已存在，並具相當之經濟價值為要件；且其範圍應以房屋占有之土地，及與該部分土地之使用有不可分離關係之附屬地（如庭院、走道等）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50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除房屋外之土地上定著物有相當經濟價值者，使用所坐落土地關係之性質與房屋相同，應予同等保護或處理，始得類推適用此項規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22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所謂「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所有」，實務上固有可包括「土地共有人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情形在內，惟須以土地共有人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在共有土地上興建房屋，為其前提，始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938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房屋以外之定著物有相當經濟價值者，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於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惟若土地為共有，興建房屋或其他定著物時，亦應得共有人之同意。　
　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言詞辯論時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表示不爭執系爭地上物被告係經郭廖四妹同意興建（卷二第9頁），已自認被告於興建系爭地上物時有獲得郭廖四妹之同意，其嗣又翻異前詞且未舉證證明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或已得全體被告同意，自非可採。
　⒊附圖一編號A部分
　⑴被告雖主張該貨櫃係定著於土地上，惟依被告陳報之照片（卷一第487頁、卷二第63頁），尚無法判斷該貨櫃是否確實定著於土地上，故該貨櫃是否為定著物已非無疑。
　⑵又鑑定單位鑑定意見略以：該貨櫃已閒置許久、無經常性保養維護，內裝有多處破損、塌陷情形，壁面亦有大面積斑駁發霉，有漏水之虞，整體維護情況差，應屬C等級或所謂大爛櫃，回收價格及可能性甚低。且經詢問二手貨櫃公司之業務人員，由於貨櫃已非原櫃態樣，且經過特殊切割、改裝，存在大面積切割、嚴重鏽蝕、櫃況較差問題，建議聯繫廢鐵回收場進行估價回收，評估其殘餘價值僅剩將其內裝拆除後賣給廢五金回收廠商之價格，總價為2萬7,300元（系爭報告書第22頁）。參酌原告拍攝之貨櫃屋內部照片（卷一第471至481頁），該貨櫃屋確有木造牆面、天花板裝潢破損坍塌、斑駁發霉、外部鐵牆翻起、電箱毀損、堆滿垃圾、雜物之情形，足認鑑定意見應屬可採，該貨櫃顯已無經濟價值，亦與附圖一編號B1至B4、C之使用無不可分離之關係存在，自難認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至被告雖抗辯該貨櫃是鋁合金材質稍作整理即可使用，價值顯非2萬7,300元（卷二第106頁），然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
　⒋附圖一編號B1至B4部分：
　⑴鑑定意見略以：編號B1至B4為簡易之作業鐵架，其尺寸以「200mm×150mm」H型鋼材為主，該鋼材單位重量每公尺29.9公斤。位於整體範圍最東側之編號B4鐵架，已被雜草雜木遮蔽淹沒，無法確認實際位置及外觀現況，現勘時兩造雙方合意其尺寸長度、高度之態樣與編號B1一致，同為2組鐵架組合。鐵架由於係裝設於戶外，經過風吹雨淋日曬，表面多有生鏽、掉漆情形，且該形式於市面上流通性差，故以回收價格核定其殘餘價值，回收價格評定為每公斤11元，評定B1、B2、B3、B4之價格分別為1萬3,024元、2萬9,469元、1萬3,024元、8,683元（系爭報告書第15、24頁），總計6萬4,200元。參酌鑑定單位拍攝之現場照片（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第16頁），鐵架確有生鏽、掉漆情形，尤以B2為嚴重，故本院認鑑定意見應屬可採，編號B1至B4鐵架僅餘回收價值，難認有相當價值，亦難認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
　⑵至被告雖抗辯編號B1至B4鐵架尺寸應為「250mm×125mm」及「200mm×100mm」（卷二第106頁），並提出測量照片為佐（卷二第115至123頁），惟被告抗辯內容縱令屬實，依被告所提鍀泰鋼鐵有限公司鋼鐵手冊之記載（卷二第125、127頁），「200mm×100mm」、「250mm×125mm」之單位重量分別為每公尺20.9、29公斤，尚較鑑定單位鑑定之「200mm×150mm」之單位重量每公尺29.9公斤為輕，該等鋼材之實際價值應較鑑定價值為低，對本院前開結論無影響，附此敘明。
　⒌附圖一編號C即系爭鐵皮屋部分：
　⑴關於系爭鐵皮屋係於何時興建，吳泰新雖結證稱：本院卷第127至128頁編號B1至B3鐵架及系爭鐵皮屋都是我蓋的，被告在106年11月底委託我去蓋房子，陸陸續續去蓋，我去蓋廠房那些，都是鐵皮屋的部份，有分好幾次，前後還有做平台、天車，大概做1年多，106年11月之前沒有那個鐵皮屋，我印象就是106年，我去做的時候現場都是空的（卷一第418、420頁）；趙阿明亦結證稱：鐵皮屋大概是105 、106年的時候蓋的，我有幫忙蓋鐵皮屋，鐵架是我去的時候就有了，我沒有幫忙蓋到（卷二第11頁）。惟依原告所提98年6月10日、98年10月17日航照圖（卷一第435、437頁），可知系爭土地上於98年6月10日時尚無鐵皮屋，至98年10月17日起已有鐵皮屋，另依原告所提99年11月1日、100年10月19日、101年11月14日、102年10月31日、103年10月19日、104年10月13日、105年5月31日、106年10月26日、107年6月29日、108年10月2日、109年10月24日、110年10月27日、112年10月26日航照圖（置於卷外原告所提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信封袋內），可知該鐵皮屋除於99年11月1日至100年10月19日間於西側有部分擴建約原有鐵皮屋1/3面積外，始終存在未曾拆除，且擴建後最西側之該1/4鐵皮屋屋頂與其餘3/4鐵皮屋屋頂因建築時間不同始終存在色差，最西側1/4為白色，其餘3/4為米黃色，若如吳泰新所言，係將原有鐵皮屋拆除後重建，因使用之材料相同、出廠時間相近，屋頂顏色應無不同，更無可能與原有鐵皮屋頂之色調、配置相同，故由原告所提航照圖，堪認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應不可採。又被告經營資源回收業所成立之順成企業社係於83年1月26日即經核准設立（卷一第197頁商業登記抄本），尚在系爭鐵皮屋搭建之前，故縱使依本院認定之事實㈠，被告等2人係於99年7月26日始取得278地號土地，亦非無可能於取得土地前先行租用或借用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之使用權，故被告抗辯依土地取得時間足認系爭鐵皮屋並非於98年10月17日興建（卷四第18至19頁），系爭鐵皮屋係於106年11月底興建，並非可採，系爭鐵皮屋係於98年10月17日前即已搭建完成東側3/4，於100年10月19日前搭建完成西側1/4，堪可認定。而因擴建部分並無獨立之存在價值，且面積約僅原已存在部分之1/3，故折舊仍應全部依主體建物之年份計算，方為公允。
　⑵鑑定單位就系爭鐵皮屋鑑定結果略以：依照現場勘查結果主體結構屬鋼架造，承重樑柱以尺寸「200mm×200mm」為主，部分搭配C型槽鋼柱，餘以桁架支撐，於其營造施工費單價之評估時，參酌苗栗縣營造施工或施工費單價表，鋼架造、1至3層樓之工業用建築，其每坪營造施工費單價約介於2萬9,200元/坪至6萬200元/坪，考量該筆建物形式簡易，且整體為開放式無隔間，建物外牆僅南北兩側施作，為鐵皮浪板材質，其頂蓋部分則係採用烤漆鋼板，挑高12公尺，評估價格為每坪2萬4,573元。而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4號公報之標準，鋼架造（無披覆處理）之耐用年數為10年，標的至價格日期（112年6月15日）當時屋齡約13.7年，已逾經濟耐用年數，故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68條規定，按個別建物之實際構成部分與使用狀態，考量經濟因素，觀察維修及整建情形，推估建物之剩餘耐用年數，加計已經歷年數，求算經濟耐用年數。據現地勘察結果且考量現況使用情形，將建物耐用年數依已歷年數延長1.5年，建物殘餘價格率則參照第4號公報規定之金屬造建物殘餘價格率訂為8%，據此計算折舊額為2萬376元[計算式：折舊額24,573元/坪×（1－8%）÷15.2年×13.7年＝20,376元/坪]，折舊後單價為每坪4,197元，乘以建物面積778.1平方公尺即235.38坪，可得殘餘價值為98萬7,890元（系爭報告書第4、25至28頁）。至系爭鐵皮屋附屬設施天車部分之鑑定結果略以：固定式起重機即天車種類繁多，本案勘估標的屬架空式起重機，係在高架軌道上設有可移動吊運車之起重機，可將物件拿起、移動、放下、迴轉進行反復運動，本案所能承載重量為3.0噸、工字鐵跨距約12M，據訪查起重機之從業人員表示，架空式起重機主要依荷重及工字鐵跨距而有所不同，1台荷重2.0至3.0噸，工字鐵跨距落在12M至15M，市場行情每座落在55至65萬元不等，考量勘估標的天車須於鋼骨作加強，施工繁複度較高，於價格日期當時國際鋼價呈微幅下跌，故評定重置成本為每座62萬5,000元，再根據設備實際保養維護狀況及耐用年數提列折舊，依上開公式計算結果評定為10萬元（系爭報告書第29至30頁)。本院考量依鑑定單位所拍攝之現場照片（系爭報告書第18至19頁)，系爭鐵皮屋及天車外觀確有陳舊，有鏽蝕、掉漆、褪色等情形，確應依使用年數予以折舊，而天車應係與原有建物同時搭建（吳泰新證言並非可採，業如前述），被告方能進行資源回收工作，且鑑定單位已實際訪查市場行情，並評估本件個案具體情況，故上開鑑定結果應屬可採。
　⑶至被告雖另質疑系爭鐵皮屋H型鋼主體結構為鋼骨造，耐用年限應為60年（卷二第107頁），惟鑑定單位補充說明略以：並非主要承重構件為鋼骨，就認定為鋼骨工廠。尚須考量剛鋼材是否包覆，有無施作內裝、隔間牆、消防、動力及衛生設備等。就現勘結果，系爭鐵皮屋之鋼材並無包覆，且僅南北兩側以鐵皮浪板施作外牆，採開放式並無隔間，整體上僅能稱為鋼架造（卷二第361頁函文），本院考量依照片所示（系爭報告書第18至19頁），系爭鐵皮屋僅有裸露之鋼骨作為單獨支架，與一般市面上鋼骨造建物係由橫豎之樑柱鋼骨交錯、嵌合組成完整結構，且外圍另有混凝土或其他建材包覆顯有不同，結構強度難以比擬，故認鑑定單位之補充意見應屬可採，被告前開主張並無可採。被告復質疑系爭鐵皮屋之主體H型鋼樑柱有別，尺寸有多種，鑑定單位以錯誤規格尺寸及數量，未詳載重量即據以評定總價為98萬7,890元（卷二第107頁），惟鑑定單位係「以鋼架造、1至3層樓之工業用建築之每坪營造施工費」而非H型鋼之尺寸、數量、規格、重量為作為估算之基礎，故被告上開質疑亦非可取。被告另又質疑系爭鐵皮屋兩側並非以鐵皮浪板施作及天車部分估價過低，惟均僅空言主張，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亦難憑採。
　⑷依鑑定單位鑑定結果，據此回推系爭鐵皮屋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若成立法定租賃關係時，法定租賃關係成立之時點）之111年6月間（依強制執行法第98條第1項規定，拍賣之不動產，買受人自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起，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依卷一第27頁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原告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期應在111年6月間），約已使用12.7年，據此推算當時系爭鐵皮屋及天車之價值約分別為133萬7,900元[計算式：24,573元/坪×（1－8%）÷15.2年×12.7年＝18,889元/坪；(24,573－18,889）元/坪×235.38坪＝1,337,900元]、13萬8,167元[625,000元×（1－8%）÷15年×12.7年＝486,833元；625,000元－486,833元＝138,167元]，總計約147萬6,067元。
　⑸惟所謂房屋或定著物有無相當經濟價值，當然必需考量該房屋或定著物之利用可能性，若其利用可能性甚微或已無法合法使用，即難認仍有相當經濟價值。查系爭鐵皮屋原係供被告作為汽車回收場使用，惟經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法定租賃關係縱使存在，亦僅存在有經濟價值之系爭鐵皮屋，其餘原有供堆置原料、成品之空地部分已非原告所得使用，並考量原告與被告間之對立、利害衝突關係，及被告業因資力不足致名下資產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為他人所有，原告不可能再提供系爭土地供被告使用。而依原告所提航照圖顯示，系爭鐵皮屋現況須透過系爭土地方能對外連通至西方之產業道路，則原告既不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土地，系爭鐵皮屋亦非土地無從主張袋地通行權，現況已無利用之可能性。又依原告所提順成企業社110年1月至112年2月之401報表（卷一第199、283至305頁），此段期間銷售額總計為268萬6,607元，平均每月10萬3,331元，惟此僅為銷售額並非營業利益或純益，並未扣除進貨成本、員工薪資、水電等營業費用及稅捐，且該段期間每2月銷售額最高為116萬6,753元（卷二第297頁），最低僅有1萬2,000元（卷二第295頁，平均每月僅6,000元），相當不穩定，若營運狀況佳，確有盈餘，應無致使被告資產遭法拍償債之可能。況於系爭土地經拍定後，因須另行支付租用系爭鐵皮屋座落土地之租金，顯然更加難以生存。另考量依鑑定單位拍攝之照片（系爭報告書第18頁）所示，系爭鐵皮屋南北2側並無施作外牆，不能放置稍有經濟價值之物品，否則即有失竊或因天候而導致毀損滅失之可能，難以作為倉庫使用，內部亦無隔間或裝潢，難以作為通常之辦公室、廠房或工廠使用，若非相當特殊之行業，顯難以利用，且內部堆滿垃圾、回收物，所座落之土地又非被告所有，復無合法對外通行路徑，人員、物品難以進出，應無出租或出售之可能。則綜上分析，系爭鐵皮屋事實上應無利用之可能性，況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鐵皮屋亦已使用約15.2年，僅餘殘值共計約51萬2,719元〔計算式：（24,573×235.38＋625,000）×8%＝512,719〕，且若無利用可能性，系爭鐵皮屋及天車之經濟價值應僅能以回收價格估算，應顯較上開金額為低，任令系爭鐵皮屋繼續存在但無法利用，亦使占用之土地無法利用，反有害於社會經濟價值，違反民法第425條之1之立法目的。故本院綜核上情，認系爭鐵皮屋應已無相當經濟價值，系爭鐵皮屋就所占用之土地應無法定租賃關係存在，堪可認定。
　㈡爭點⒉
　　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出賣人之義務，除負有使買受人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外，尚負有交付其物之義務甚明（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係屬買賣之一種，以債務人為出賣人，拍定人或得標人為買受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參照）。拍賣公告載明拍賣後不點交，僅表示執行法院於拍賣後不負點交之責而已，並非謂買受人於取得所有權後不得依法請求上訴人遷讓（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1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被告主張拍賣公告載明不點交為買賣條件，出賣人依此即無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即非可採。則賴明憲與被告等2人間既依法院拍賣而成立買賣契約，賴明憲所有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交付買賣標的物之債權、請求權並已移轉予原告（卷三第381至383頁民事陳報狀暨權利讓渡契約書、卷四第90至91頁言詞辯論筆錄），郭廖四妹所負出賣人之義務則由全體被告繼承，則原告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及全體被告交付系爭土地，即屬有據。
　㈢爭點⒊
　　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有先位、備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備位順序之拘束。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件。必先位之訴全部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0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本院即無庸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故與備位之訴有關之爭點⒊自無贅論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系爭地上物並無相當經濟價值，難認與系爭土地間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且全體被告依買賣契約及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有交付系爭土地與原告之義務，則原告先位訴請被告除去騰空系爭地上物及全體被告交付系爭土地，均為有理由。原告及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本院另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追加被告亦得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而原告先位聲明既有理由，備位聲明即無再予審酌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93號
原      告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即賴明憲之承當訴訟人）

法定代理人  賴昭銑  
訴訟代理人  黃絲榆律師
            黃敬唐律師
被      告  郭盛財  


訴訟代理人  何邦超律師
追加被告    郭盛展  

            郭盛堂  
            郭仁坤  
            郭新梅  
            郭美雲  
            郭盛紋  
            郭盛盟  
兼上7人
訴訟代理人  郭盛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座落栗縣○○市○○段○○○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一即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下稱苗栗地政)112年1月17日
    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貨櫃)所示面積29.73平方公尺、
    編號B1(鐵架)所示面積22.39平方公尺、編號B2(鐵架)所示
    面積59.01平方公尺、編號B3(鐵架)所示面積21.10平方公尺
    、編號B4(鐵架)所示面積15.72平方公尺、編號C(大鐵皮屋)
    所示面積729.68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鐵皮屋）之地上物(下
    合稱系爭地上物)及座落278、279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
    )上，如附圖二即苗栗地政112年7月2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
    示編號D1(雜物)所示面積404.09平方公尺、編號D2(雜物)所
    示面積862.28平方公尺、編號D3(雜物)所示面積357.70平方
    公尺之地上物(下合稱系爭雜物)除去騰空，被告及追加被告
    應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
二、本判決如原告以新臺幣（下同） 1,338萬8,827元為被告及
    追加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及追加被告如以4,01
    6萬6,482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及追加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
    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
    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原為原
    原告賴明憲所有，嗣賴明憲於111年10月4日將系爭土地辦理
    信託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有系爭土地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
    在卷可參（卷三第49至52頁）；另賴明憲基於拍定系爭土地
    與系爭土地原所有人被告及原被告郭廖四妹（下合稱被告等
    2人）間所成立買賣契約債權請求權，亦經賴明憲於113年5
    月10日讓與原告，有權利讓渡契約書在卷可按（卷三第65頁
    ），則本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已全部移轉於原告，原告並於
    113年7月8日具狀聲請承當訴訟（卷三第45頁），並獲得當
    時之兩造當事人賴明憲與被告之同意，有賴明憲提出之民事
    聲請狀（卷三第5至7頁，該狀記載賴明憲之訴訟代理人為協
    助原告聲請承當訴訟以利程序繼續進行，嗣賴明憲之訴訟代
    理人亦同受原告委任為訴訟代理人，足認賴明憲同意由原告
    承當訴訟）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卷三第163頁)等在卷可稽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
    2款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
    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
    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
    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
    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
    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抗字第716號裁定意旨參照）。且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
    1項第2款之規定，因可利用原訴訟資料，除有礙於對造防禦
    權之行使外，亦得適用於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抗字第121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原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地
    上物及系爭雜物（下合稱訟爭地上物）除去騰空，將土地返
    還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返還前開
    占用土地（下稱系爭占用土地）前所獲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
    ，並聲明：㈠被告應將訟爭地上物除去騰空，將系爭占用土
    地返還原告；㈡被告應自收受民事準備㈤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7元（卷二第397
    至405頁）；嗣追加追加被告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先位聲
    明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請求被告除去騰空訟爭地上物及請求
    被告及追加被告（下合稱全體被告）交付系爭土地，備位聲
    明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及租賃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租金，並聲明：㈠先位：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備位：
    被告應自111年10月4日起至系爭地上物之租賃關係終止之日
    止，按月給付原告2萬4,533元（卷三第189至194頁），而被
    告雖不同意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卷三第99頁），惟變更之訴
    與與原訴核均係本於賴明憲因法院拍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
    及訟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占用土地之同一基礎事實，且因系爭
    土地原為被告等2人共有，而全體被告及原追加被告郭廖四
    妹之配偶郭錦泉為郭廖四妹之全體繼承人，有郭廖四妹之繼
    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在卷為憑（卷三第21至41頁），被告等
    2人與賴明憲依法院拍賣成立之私法上買賣關係，郭廖四妹
    為出賣人，其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所負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
    務於其死亡後應由其全體繼承人繼承，並依民法第1153條第
    1項規定由繼承人於繼承所得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責任，故可
    認利益之主張相關連，且得以援用原證據調查結果與訴訟資
    料，與原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復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
    及訴訟之終結，核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
    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
    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追加被告郭錦泉於訴訟繫屬中之113
    年9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全體被告，有郭錦泉繼承系統
    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手抄戶籍謄本在卷可
    考(卷三第417至547頁)，經原告於113年10月25日具狀聲明
    承受訴訟(卷三第415至416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聲明部分：
　⒈系爭土地為賴明憲於111年5月25日透過本院民事執行處法拍
    拍定取得，賴明憲已繳納拍定價金並於111年7月12日辦妥所
    有權移轉登記，惟系爭土地尚未點交完成，且被告於系爭占
    用土地上堆置訟爭地上物，賴明憲雖多次至系爭土地現場勘
    查，並曾發函及當面請求被告配合將訟爭地上物全部清空搬
    除，均遭被告拒絕，被告尚未履行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
    又賴明憲業已將其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所得主張之債權
    及請求權讓與原告，是原告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先位請求被
    告將訟爭地上物騰空除去，及請求全體被告履行交付系爭土
    地予原告之義務。
　⒉被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並無理由：
　⑴被告雖主張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在系
    爭鐵皮屋得使用之期限內，與系爭土地所有人間有租賃關係
    存在，惟類推適用仍須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要件，
    惟系爭鐵皮屋系爭鐵皮屋僅殘留屋頂及左右兩側之牆壁，前
    後牆壁皆已滅失，並非「房屋」，況依現況照片，系爭鐵皮
    屋內部散佈垃圾，顯然有事實上不可能於系爭鐵皮屋居住或
    從事工作，甚至是放置物品作為倉庫之用， 縱然為系爭鐵
    皮屋之原始起造人具有所有權，惟系爭鐵皮屋既已毀損至不
    足以遮風避雨之程度，已無法達到居住及其他經濟活動之目
    的，顯非民法第66條第1項所規範之不動產，則被告就系爭
    鐵皮屋之所有權業已滅失而不復存在，縱然再經任何人進行
    重新整修，亦無法使已滅失之所有權回復。
　⑵縱本院認定系爭鐵皮屋仍具有遮風避雨等功用為民法第66條
    第1項之定著物為不動產，惟系爭鐵皮屋乃一般鐵皮屋，且
    生鏽情形嚴重應認為是無披覆處理之金屬建造，耐用年數僅
    有10年，郭盛財雖辯稱其係於106年始原始起造系爭鐵皮屋
    ，迄今僅有5至6年，惟依原告向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調取
    278地號土地之航空照片，98年6月10日當時系爭土地上尚無
    系爭鐵皮屋出現，但嗣於98年10月17日，系爭土地上已有系
    爭鐵皮屋，因此，系爭鐵皮屋至少早於98年10月即已興建完
    成，使用迄今至少已有14年之久，系爭鐵皮屋絕非如其所稱
    係於106年間請證人吳泰新所興建，足徵系爭鐵皮屋之經濟
    價值已甚為低廉，且其內部充斥並堆置大量廢棄物，且無機
    具設備有正常營運使用中，訴訟審理期間至現場進行會勘之
    過程，亦未見被告或其所屬人員從事資源回收或其他營運工
    作之行為，顯然於賴明憲因拍賣取得系爭土地後，被告已無
    於系爭土地上利用系爭鐵皮屋從事任何工作之需要，揆諸系
    爭鐵皮屋既已逾耐用年數，且被告於事實上亦無法再利用系
    爭鐵皮屋為任何經濟行為，難認其仍具有相當之經濟價值，
    自無由推定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租賃關係存在。
　⑶系爭地上物送請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鑑定單
    位）估價鑑定結果所製作之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報告書）
    ，雖認定尚有117萬9,390元之價值。惟依系爭報告書估價條
    件欄位所載可知，本次鑑定僅單純就地上物部分，於不考慮
    土地與地上物使用之整體效益之情形下評估市場價格，並不
    能完全反映系爭地上物之經濟價值，是依系爭地上物之利用
    現況與實際經濟價值，並考量耐用年數經折舊後，系爭地上
    物之使用現況及利用情形皆明顯近乎已無經濟價值。是縱使
    被告依系爭報告書主張系爭地上物仍有市場交易價值，然觀
    諸系爭地上物之實際現況與土地之整體利用，不能單以市場
    價格即率爾認定系爭地上物具相當經濟價值，甚而以此認定
    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類推適用。否則，如僅以任何有
    殘值之地上物即認定為具經濟價值之建物，而任意適用民法
    推定租賃關係之規定，將使許多實際上經濟價值低廉、或已
    不堪使用之建物仍占用於土地所有人之土地，而無法予以拆
    除，造成土地無法善加利用，損及土地所有人之權益甚鉅，
    顯非適法。是原告主張系爭地上物均已不具經濟價值，客觀
    上亦無法再發揮經濟效用，而無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類
    推適用，應予拆除，應認可採。
　⑷再者，被告所稱經營之報廢場，按理而論，其所使用均為大
    型機具及起重機等需要大量用電之重機械道具，始能拆卸汽
    車等中、大型零件，如被告真為持續經營，則必須耗費一定
    之電量，豈有可能每月近乎僅有基本用電之電費。顯而易見
    被告無實際經營已久，此觀證人賴國勇所述偶爾打零工及參
    酌現場雜亂不堪、垃圾堆積、無人維護之現況，堪可佐證，
    再參照系爭鐵皮屋之用電量，足徵系爭鐵皮屋閒置已久，並
    無從事經濟活動，堪認整體經濟價值所剩無幾甚明。
　㈡備位聲明部分：
　　若本院仍認系爭地上物與系爭土地間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
    而被告系爭占用土地之面積共計876.17平方公尺，並參酌系
    爭土地111年度之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3,360元，佐以系
    爭土地之使用分區係屬工業區用地，斟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
    、交通狀況良好、工商繁榮程度，被告前於95年間以該土地
    作為經營環保回收事業之商業營利使用，以申報地價之10％
    計算，被告應於自推定成立租賃關係之時起至租賃關係消滅
    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萬4,533元之租金(計算式：876.17×
    3,360×10％÷12=24,533，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均同)。
　㈢並聲明：⒈先位聲明：⑴如主文第1項所示；⑵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⒉備位聲明：⑴被告應自111年10月4日起至系爭占
    用土地之租賃關係終止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萬4,533元；
    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則以：
　⒈系爭地上物於賴明憲拍定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前，經原土地
    共有人郭廖四妹同意被告出資新建，為有經濟價值之地上物
    ，被告於系爭土地工作十年有餘，主要從事廢棄汽車資源回
    收，為新建系爭地上物出資逾300萬元購買鋼材、水泥、屋
    頂隔熱鐵瓦片、天車等材料，系爭鐵皮屋內設有天車設備及
    拆車工具，藉以從事汽車資源回收等有價值之經濟活動，且
    系爭報告書認定系爭地上物仍有117萬9,390元之價值，惟系
    爭地上物之價值應顯高於系爭報告書所認定之價值。
　⒉原告雖主張依98年10月17日航照圖所示系爭土地上有系爭鐵
    皮屋出現，惟278地號土地係被告於99年7月26日購買，並登
    記為被告等2人共有，系爭鐵皮屋出現於被告購買系爭土地
    之前，並不合理，系爭鐵皮屋係於106年被告僱請吳泰新完
    成一事，業經吳泰新到院證述屬實，原告主張顯與事實不符
    ，並不可採。
　⒊被告從事汽車資源回收等有價值之經濟活動謀生，其拆車回
    收是用怪手機具、氣動工具處理，用電不多，且106年至今
    均在運作，每年營收約200萬元，此由賴國勇、證人趙阿明
    之證詞可知，其等於105至111年間均陸續至回收廠工作，足
    證被告仍有持續於系爭土地上從事經濟活動。
　⒋被告不同意點交系爭土地予原告，依強制執執法第81條第2項
    第7款，拍賣公告應記載拍賣後不點交之原因，而執行法院
    拍賣之不動產以得點交者為原則，不點交為例外，故縱認強
    制執行法之拍賣為買賣之一種，系爭土地拍賣公告既表明不
    點交，則執行債務人依買賣契約之買賣條件內容，自無交付
    不點交之物予拍定人之義務，則拍定人顯不得依民法第348
    條第1項規定請求執行債務人交付未點交之拍定物，否則即
    失去拍賣公告點交不點交之意義，故原告依民法第348條第1
    項請求全體被告交付未點交之系爭土地，並無理由。
　⒌倘本院認原告主張有理由，本件應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
    第1項規定推定系爭地上物得使用期限內，與系爭土地所有
    人間有租賃關係存在。
　⒍並聲明：⑴原告先、備位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追加被告則以：我們不同意點交，理由同被告。
三、本院認定之事實：下列事實有如下所列之證據資料可資佐證
    ，堪以認定：
　㈠278地號土地99年7月2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被告等2人
    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各1/2，108年6月13日以贈與為原因，
    郭廖四妹將應有部分1/40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郭廖四妹與
    被告應有部分比例各21/40、19/40（卷二第385頁土地建物
    異動清冊）；279地號土地於102年6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
    登記為被告等2人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各1/2，108年6月13日
    郭廖四妹將應有部分1/2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卷二第385頁
    土地建物異動清冊）。
　㈡賴明憲於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2578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
    系爭執行事件）中拍定取得系爭土地，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於
    111年6月17日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並於111年7月12日以拍賣
    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賴明憲所有（卷一第25至28頁執行命令、
    卷一第65、67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賴明憲嗣於111年1
    0月4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卷二第375至3
    81頁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土地111年1月申報地價均為每平
    方公尺3,360元（卷一第65、67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㈢278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一所示之系爭地上物，(卷一第131頁
    土地複丈成果圖），及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雜物（卷一第49
    1頁土地複丈成果圖），訟爭地上物均為郭盛財所有（卷一
    第158、184頁言詞辯論筆錄）。
　㈣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向苗栗縣頭份市農會貸款取得2,300萬
    元，於106年11月7日向苗栗縣頭份市農會貸款取得650萬元
    （卷一第171頁放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
　㈤順成環保企業社（原名順成企業社）為被告獨資經營，營業
    項目包括資源回收業、廢棄物處理業（卷一第197、203商業
    登記抄本）。
　㈥鑑定單位估價系爭地上物結果，附圖一編號A價值2萬7,300元
    、編號B1價值1萬3,024元、編號B2價值2萬9,469元、編號B3
    價值1萬3,024元、編號B4價值8,683元、編號C價值98萬7,89
    0元、編號D價值10萬元（系爭報告書第21至31頁）。
四、法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應將訟爭地上物除去騰空，全體被告應依民法
    第348條第1項規定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被告則抗辯系爭土
    地中就系爭地上物所座落之土地部分（下稱系爭占用土地）
    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且拍賣公告上記載不點交，故全體被
    告並無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則本件應審究之爭點即
    為：㈠先位聲明部分：⒈兩造就系爭占用土地有無法定租賃關
    係存在？⒉被告有無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㈡備位聲明
    部分：⒊若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原告所得請求法院核定被
    告應給付之租金數額為何？經查：
　㈠爭點⒈
　⒈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
    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
    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
    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民
    法第42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惟得成立租賃關係者，須以
    該房屋於土地讓與時業已存在，並具相當之經濟價值為要件
    ；且其範圍應以房屋占有之土地，及與該部分土地之使用有
    不可分離關係之附屬地（如庭院、走道等）為限（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150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除房屋外之土
    地上定著物有相當經濟價值者，使用所坐落土地關係之性質
    與房屋相同，應予同等保護或處理，始得類推適用此項規定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22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所謂
    「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所有」，實務上固有可包括「土地共
    有人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情形
    在內，惟須以土地共有人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在共有
    土地上興建房屋，為其前提，始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938號判決意
    旨參照）。依上開說明，房屋以外之定著物有相當經濟價值
    者，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於得使用
    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惟若土地為共有，興建房屋或其他定
    著物時，亦應得共有人之同意。　
　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言詞辯論時自認者，無庸舉證
    。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
    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
    3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表示不爭執系爭地上物
    被告係經郭廖四妹同意興建（卷二第9頁），已自認被告於
    興建系爭地上物時有獲得郭廖四妹之同意，其嗣又翻異前詞
    且未舉證證明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或已得全體被告同意，自
    非可採。
　⒊附圖一編號A部分
　⑴被告雖主張該貨櫃係定著於土地上，惟依被告陳報之照片（
    卷一第487頁、卷二第63頁），尚無法判斷該貨櫃是否確實
    定著於土地上，故該貨櫃是否為定著物已非無疑。
　⑵又鑑定單位鑑定意見略以：該貨櫃已閒置許久、無經常性保
    養維護，內裝有多處破損、塌陷情形，壁面亦有大面積斑駁
    發霉，有漏水之虞，整體維護情況差，應屬C等級或所謂大
    爛櫃，回收價格及可能性甚低。且經詢問二手貨櫃公司之業
    務人員，由於貨櫃已非原櫃態樣，且經過特殊切割、改裝，
    存在大面積切割、嚴重鏽蝕、櫃況較差問題，建議聯繫廢鐵
    回收場進行估價回收，評估其殘餘價值僅剩將其內裝拆除後
    賣給廢五金回收廠商之價格，總價為2萬7,300元（系爭報告
    書第22頁）。參酌原告拍攝之貨櫃屋內部照片（卷一第471
    至481頁），該貨櫃屋確有木造牆面、天花板裝潢破損坍塌
    、斑駁發霉、外部鐵牆翻起、電箱毀損、堆滿垃圾、雜物之
    情形，足認鑑定意見應屬可採，該貨櫃顯已無經濟價值，亦
    與附圖一編號B1至B4、C之使用無不可分離之關係存在，自
    難認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至被告雖抗辯該貨櫃是鋁合金材
    質稍作整理即可使用，價值顯非2萬7,300元（卷二第106頁
    ），然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
　⒋附圖一編號B1至B4部分：
　⑴鑑定意見略以：編號B1至B4為簡易之作業鐵架，其尺寸以「2
    00mm×150mm」H型鋼材為主，該鋼材單位重量每公尺29.9公
    斤。位於整體範圍最東側之編號B4鐵架，已被雜草雜木遮蔽
    淹沒，無法確認實際位置及外觀現況，現勘時兩造雙方合意
    其尺寸長度、高度之態樣與編號B1一致，同為2組鐵架組合
    。鐵架由於係裝設於戶外，經過風吹雨淋日曬，表面多有生
    鏽、掉漆情形，且該形式於市面上流通性差，故以回收價格
    核定其殘餘價值，回收價格評定為每公斤11元，評定B1、B2
    、B3、B4之價格分別為1萬3,024元、2萬9,469元、1萬3,024
    元、8,683元（系爭報告書第15、24頁），總計6萬4,200元
    。參酌鑑定單位拍攝之現場照片（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第16頁
    ），鐵架確有生鏽、掉漆情形，尤以B2為嚴重，故本院認鑑
    定意見應屬可採，編號B1至B4鐵架僅餘回收價值，難認有相
    當價值，亦難認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
　⑵至被告雖抗辯編號B1至B4鐵架尺寸應為「250mm×125mm」及「
    200mm×100mm」（卷二第106頁），並提出測量照片為佐（卷
    二第115至123頁），惟被告抗辯內容縱令屬實，依被告所提
    鍀泰鋼鐵有限公司鋼鐵手冊之記載（卷二第125、127頁），
    「200mm×100mm」、「250mm×125mm」之單位重量分別為每公
    尺20.9、29公斤，尚較鑑定單位鑑定之「200mm×150mm」之
    單位重量每公尺29.9公斤為輕，該等鋼材之實際價值應較鑑
    定價值為低，對本院前開結論無影響，附此敘明。
　⒌附圖一編號C即系爭鐵皮屋部分：
　⑴關於系爭鐵皮屋係於何時興建，吳泰新雖結證稱：本院卷第1
    27至128頁編號B1至B3鐵架及系爭鐵皮屋都是我蓋的，被告
    在106年11月底委託我去蓋房子，陸陸續續去蓋，我去蓋廠
    房那些，都是鐵皮屋的部份，有分好幾次，前後還有做平台
    、天車，大概做1年多，106年11月之前沒有那個鐵皮屋，我
    印象就是106年，我去做的時候現場都是空的（卷一第418、
    420頁）；趙阿明亦結證稱：鐵皮屋大概是105 、106年的時
    候蓋的，我有幫忙蓋鐵皮屋，鐵架是我去的時候就有了，我
    沒有幫忙蓋到（卷二第11頁）。惟依原告所提98年6月10日
    、98年10月17日航照圖（卷一第435、437頁），可知系爭土
    地上於98年6月10日時尚無鐵皮屋，至98年10月17日起已有
    鐵皮屋，另依原告所提99年11月1日、100年10月19日、101
    年11月14日、102年10月31日、103年10月19日、104年10月1
    3日、105年5月31日、106年10月26日、107年6月29日、108
    年10月2日、109年10月24日、110年10月27日、112年10月26
    日航照圖（置於卷外原告所提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信封
    袋內），可知該鐵皮屋除於99年11月1日至100年10月19日間
    於西側有部分擴建約原有鐵皮屋1/3面積外，始終存在未曾
    拆除，且擴建後最西側之該1/4鐵皮屋屋頂與其餘3/4鐵皮屋
    屋頂因建築時間不同始終存在色差，最西側1/4為白色，其
    餘3/4為米黃色，若如吳泰新所言，係將原有鐵皮屋拆除後
    重建，因使用之材料相同、出廠時間相近，屋頂顏色應無不
    同，更無可能與原有鐵皮屋頂之色調、配置相同，故由原告
    所提航照圖，堪認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應不可採。又被告經
    營資源回收業所成立之順成企業社係於83年1月26日即經核
    准設立（卷一第197頁商業登記抄本），尚在系爭鐵皮屋搭
    建之前，故縱使依本院認定之事實㈠，被告等2人係於99年7
    月26日始取得278地號土地，亦非無可能於取得土地前先行
    租用或借用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之使用權，故被告抗辯依
    土地取得時間足認系爭鐵皮屋並非於98年10月17日興建（卷
    四第18至19頁），系爭鐵皮屋係於106年11月底興建，並非
    可採，系爭鐵皮屋係於98年10月17日前即已搭建完成東側3/
    4，於100年10月19日前搭建完成西側1/4，堪可認定。而因
    擴建部分並無獨立之存在價值，且面積約僅原已存在部分之
    1/3，故折舊仍應全部依主體建物之年份計算，方為公允。
　⑵鑑定單位就系爭鐵皮屋鑑定結果略以：依照現場勘查結果主
    體結構屬鋼架造，承重樑柱以尺寸「200mm×200mm」為主，
    部分搭配C型槽鋼柱，餘以桁架支撐，於其營造施工費單價
    之評估時，參酌苗栗縣營造施工或施工費單價表，鋼架造、
    1至3層樓之工業用建築，其每坪營造施工費單價約介於2萬9
    ,200元/坪至6萬200元/坪，考量該筆建物形式簡易，且整體
    為開放式無隔間，建物外牆僅南北兩側施作，為鐵皮浪板材
    質，其頂蓋部分則係採用烤漆鋼板，挑高12公尺，評估價格
    為每坪2萬4,573元。而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第4號公報之標準，鋼架造（無披覆處理）之耐用年數
    為10年，標的至價格日期（112年6月15日）當時屋齡約13.7
    年，已逾經濟耐用年數，故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68條規
    定，按個別建物之實際構成部分與使用狀態，考量經濟因素
    ，觀察維修及整建情形，推估建物之剩餘耐用年數，加計已
    經歷年數，求算經濟耐用年數。據現地勘察結果且考量現況
    使用情形，將建物耐用年數依已歷年數延長1.5年，建物殘
    餘價格率則參照第4號公報規定之金屬造建物殘餘價格率訂
    為8%，據此計算折舊額為2萬376元[計算式：折舊額24,573
    元/坪×（1－8%）÷15.2年×13.7年＝20,376元/坪]，折舊後單
    價為每坪4,197元，乘以建物面積778.1平方公尺即235.38坪
    ，可得殘餘價值為98萬7,890元（系爭報告書第4、25至28頁
    ）。至系爭鐵皮屋附屬設施天車部分之鑑定結果略以：固定
    式起重機即天車種類繁多，本案勘估標的屬架空式起重機，
    係在高架軌道上設有可移動吊運車之起重機，可將物件拿起
    、移動、放下、迴轉進行反復運動，本案所能承載重量為3.
    0噸、工字鐵跨距約12M，據訪查起重機之從業人員表示，架
    空式起重機主要依荷重及工字鐵跨距而有所不同，1台荷重2
    .0至3.0噸，工字鐵跨距落在12M至15M，市場行情每座落在5
    5至65萬元不等，考量勘估標的天車須於鋼骨作加強，施工
    繁複度較高，於價格日期當時國際鋼價呈微幅下跌，故評定
    重置成本為每座62萬5,000元，再根據設備實際保養維護狀
    況及耐用年數提列折舊，依上開公式計算結果評定為10萬元
    （系爭報告書第29至30頁)。本院考量依鑑定單位所拍攝之
    現場照片（系爭報告書第18至19頁)，系爭鐵皮屋及天車外
    觀確有陳舊，有鏽蝕、掉漆、褪色等情形，確應依使用年數
    予以折舊，而天車應係與原有建物同時搭建（吳泰新證言並
    非可採，業如前述），被告方能進行資源回收工作，且鑑定
    單位已實際訪查市場行情，並評估本件個案具體情況，故上
    開鑑定結果應屬可採。
　⑶至被告雖另質疑系爭鐵皮屋H型鋼主體結構為鋼骨造，耐用年
    限應為60年（卷二第107頁），惟鑑定單位補充說明略以：
    並非主要承重構件為鋼骨，就認定為鋼骨工廠。尚須考量剛
    鋼材是否包覆，有無施作內裝、隔間牆、消防、動力及衛生
    設備等。就現勘結果，系爭鐵皮屋之鋼材並無包覆，且僅南
    北兩側以鐵皮浪板施作外牆，採開放式並無隔間，整體上僅
    能稱為鋼架造（卷二第361頁函文），本院考量依照片所示
    （系爭報告書第18至19頁），系爭鐵皮屋僅有裸露之鋼骨作
    為單獨支架，與一般市面上鋼骨造建物係由橫豎之樑柱鋼骨
    交錯、嵌合組成完整結構，且外圍另有混凝土或其他建材包
    覆顯有不同，結構強度難以比擬，故認鑑定單位之補充意見
    應屬可採，被告前開主張並無可採。被告復質疑系爭鐵皮屋
    之主體H型鋼樑柱有別，尺寸有多種，鑑定單位以錯誤規格
    尺寸及數量，未詳載重量即據以評定總價為98萬7,890元（
    卷二第107頁），惟鑑定單位係「以鋼架造、1至3層樓之工
    業用建築之每坪營造施工費」而非H型鋼之尺寸、數量、規
    格、重量為作為估算之基礎，故被告上開質疑亦非可取。被
    告另又質疑系爭鐵皮屋兩側並非以鐵皮浪板施作及天車部分
    估價過低，惟均僅空言主張，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亦難憑採
    。
　⑷依鑑定單位鑑定結果，據此回推系爭鐵皮屋於原告取得系爭
    土地所有權（若成立法定租賃關係時，法定租賃關係成立之
    時點）之111年6月間（依強制執行法第98條第1項規定，拍
    賣之不動產，買受人自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
    日起，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依卷一第27頁本院不動產權利
    移轉證書，原告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期應在111年6月間）
    ，約已使用12.7年，據此推算當時系爭鐵皮屋及天車之價值
    約分別為133萬7,900元[計算式：24,573元/坪×（1－8%）÷15
    .2年×12.7年＝18,889元/坪；(24,573－18,889）元/坪×235.3
    8坪＝1,337,900元]、13萬8,167元[625,000元×（1－8%）÷15
    年×12.7年＝486,833元；625,000元－486,833元＝138,167元]
    ，總計約147萬6,067元。
　⑸惟所謂房屋或定著物有無相當經濟價值，當然必需考量該房
    屋或定著物之利用可能性，若其利用可能性甚微或已無法合
    法使用，即難認仍有相當經濟價值。查系爭鐵皮屋原係供被
    告作為汽車回收場使用，惟經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
    後，法定租賃關係縱使存在，亦僅存在有經濟價值之系爭鐵
    皮屋，其餘原有供堆置原料、成品之空地部分已非原告所得
    使用，並考量原告與被告間之對立、利害衝突關係，及被告
    業因資力不足致名下資產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為他人所有，
    原告不可能再提供系爭土地供被告使用。而依原告所提航照
    圖顯示，系爭鐵皮屋現況須透過系爭土地方能對外連通至西
    方之產業道路，則原告既不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土地，系爭鐵
    皮屋亦非土地無從主張袋地通行權，現況已無利用之可能性
    。又依原告所提順成企業社110年1月至112年2月之401報表
    （卷一第199、283至305頁），此段期間銷售額總計為268萬
    6,607元，平均每月10萬3,331元，惟此僅為銷售額並非營業
    利益或純益，並未扣除進貨成本、員工薪資、水電等營業費
    用及稅捐，且該段期間每2月銷售額最高為116萬6,753元（
    卷二第297頁），最低僅有1萬2,000元（卷二第295頁，平均
    每月僅6,000元），相當不穩定，若營運狀況佳，確有盈餘
    ，應無致使被告資產遭法拍償債之可能。況於系爭土地經拍
    定後，因須另行支付租用系爭鐵皮屋座落土地之租金，顯然
    更加難以生存。另考量依鑑定單位拍攝之照片（系爭報告書
    第18頁）所示，系爭鐵皮屋南北2側並無施作外牆，不能放
    置稍有經濟價值之物品，否則即有失竊或因天候而導致毀損
    滅失之可能，難以作為倉庫使用，內部亦無隔間或裝潢，難
    以作為通常之辦公室、廠房或工廠使用，若非相當特殊之行
    業，顯難以利用，且內部堆滿垃圾、回收物，所座落之土地
    又非被告所有，復無合法對外通行路徑，人員、物品難以進
    出，應無出租或出售之可能。則綜上分析，系爭鐵皮屋事實
    上應無利用之可能性，況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鐵皮屋亦
    已使用約15.2年，僅餘殘值共計約51萬2,719元〔計算式：（
    24,573×235.38＋625,000）×8%＝512,719〕，且若無利用可能
    性，系爭鐵皮屋及天車之經濟價值應僅能以回收價格估算，
    應顯較上開金額為低，任令系爭鐵皮屋繼續存在但無法利用
    ，亦使占用之土地無法利用，反有害於社會經濟價值，違反
    民法第425條之1之立法目的。故本院綜核上情，認系爭鐵皮
    屋應已無相當經濟價值，系爭鐵皮屋就所占用之土地應無法
    定租賃關係存在，堪可認定。
　㈡爭點⒉
　　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
    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出賣人之
    義務，除負有使買受人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外，尚負有交
    付其物之義務甚明（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9號判決
    意旨參照）。而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係屬買賣之一種，以
    債務人為出賣人，拍定人或得標人為買受人（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參照）。拍賣公告載明拍賣後
    不點交，僅表示執行法院於拍賣後不負點交之責而已，並非
    謂買受人於取得所有權後不得依法請求上訴人遷讓（最高法
    院70年度台上字第1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被告
    主張拍賣公告載明不點交為買賣條件，出賣人依此即無交付
    買賣標的物之義務，即非可採。則賴明憲與被告等2人間既
    依法院拍賣而成立買賣契約，賴明憲所有民法第348條第1項
    規定請求交付買賣標的物之債權、請求權並已移轉予原告（
    卷三第381至383頁民事陳報狀暨權利讓渡契約書、卷四第90
    至91頁言詞辯論筆錄），郭廖四妹所負出賣人之義務則由全
    體被告繼承，則原告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拆除
    系爭地上物及全體被告交付系爭土地，即屬有據。
　㈢爭點⒊
　　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有先位、備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
    數項請求定有順序，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備位順序之拘束。先
    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件。必先位之訴全部無
    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70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
    由，本院即無庸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故與備位之訴有關之爭
    點⒊自無贅論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系爭地上物並無相當經濟價值，難認與系爭土地
    間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且全體被告依買賣契約及民法第34
    8條第1項規定有交付系爭土地與原告之義務，則原告先位訴
    請被告除去騰空系爭地上物及全體被告交付系爭土地，均為
    有理由。原告及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免為假
    執行，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本院另
    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追加被告亦得供擔保後免為假
    執行。而原告先位聲明既有理由，備位聲明即無再予審酌之
    必要，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
    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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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賴明憲之承當訴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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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敬唐律師
被      告  郭盛財  


訴訟代理人  何邦超律師
追加被告    郭盛展  

            郭盛堂  
            郭仁坤  
            郭新梅  
            郭美雲  
            郭盛紋  
            郭盛盟  
兼上7人
訴訟代理人  郭盛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座落栗縣○○市○○段○○○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即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下稱苗栗地政)112年1月17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貨櫃)所示面積29.73平方公尺、編號B1(鐵架)所示面積22.39平方公尺、編號B2(鐵架)所示面積59.01平方公尺、編號B3(鐵架)所示面積21.10平方公尺、編號B4(鐵架)所示面積15.72平方公尺、編號C(大鐵皮屋)所示面積729.68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鐵皮屋）之地上物(下合稱系爭地上物)及座落278、279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上，如附圖二即苗栗地政112年7月26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D1(雜物)所示面積404.09平方公尺、編號D2(雜物)所示面積862.28平方公尺、編號D3(雜物)所示面積357.7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下合稱系爭雜物)除去騰空，被告及追加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
二、本判決如原告以新臺幣（下同） 1,338萬8,827元為被告及追加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及追加被告如以4,016萬6,482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及追加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原為原原告賴明憲所有，嗣賴明憲於111年10月4日將系爭土地辦理信託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有系爭土地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參（卷三第49至52頁）；另賴明憲基於拍定系爭土地與系爭土地原所有人被告及原被告郭廖四妹（下合稱被告等2人）間所成立買賣契約債權請求權，亦經賴明憲於113年5月10日讓與原告，有權利讓渡契約書在卷可按（卷三第65頁），則本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已全部移轉於原告，原告並於113年7月8日具狀聲請承當訴訟（卷三第45頁），並獲得當時之兩造當事人賴明憲與被告之同意，有賴明憲提出之民事聲請狀（卷三第5至7頁，該狀記載賴明憲之訴訟代理人為協助原告聲請承當訴訟以利程序繼續進行，嗣賴明憲之訴訟代理人亦同受原告委任為訴訟代理人，足認賴明憲同意由原告承當訴訟）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卷三第163頁)等在卷可稽，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716號裁定意旨參照）。且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因可利用原訴訟資料，除有礙於對造防禦權之行使外，亦得適用於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210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原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地上物及系爭雜物（下合稱訟爭地上物）除去騰空，將土地返還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返還前開占用土地（下稱系爭占用土地）前所獲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並聲明：㈠被告應將訟爭地上物除去騰空，將系爭占用土地返還原告；㈡被告應自收受民事準備㈤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7萬7元（卷二第397至405頁）；嗣追加追加被告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請求被告除去騰空訟爭地上物及請求被告及追加被告（下合稱全體被告）交付系爭土地，備位聲明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2項規定及租賃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租金，並聲明：㈠先位：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備位：被告應自111年10月4日起至系爭地上物之租賃關係終止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萬4,533元（卷三第189至194頁），而被告雖不同意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卷三第99頁），惟變更之訴與與原訴核均係本於賴明憲因法院拍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及訟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占用土地之同一基礎事實，且因系爭土地原為被告等2人共有，而全體被告及原追加被告郭廖四妹之配偶郭錦泉為郭廖四妹之全體繼承人，有郭廖四妹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在卷為憑（卷三第21至41頁），被告等2人與賴明憲依法院拍賣成立之私法上買賣關係，郭廖四妹為出賣人，其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所負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於其死亡後應由其全體繼承人繼承，並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規定由繼承人於繼承所得遺產範圍內負連帶責任，故可認利益之主張相關連，且得以援用原證據調查結果與訴訟資料，與原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復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及訴訟之終結，核與首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追加被告郭錦泉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9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全體被告，有郭錦泉繼承系統表、除戶謄本、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手抄戶籍謄本在卷可考(卷三第417至547頁)，經原告於113年10月25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卷三第415至416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聲明部分：
　⒈系爭土地為賴明憲於111年5月25日透過本院民事執行處法拍拍定取得，賴明憲已繳納拍定價金並於111年7月12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惟系爭土地尚未點交完成，且被告於系爭占用土地上堆置訟爭地上物，賴明憲雖多次至系爭土地現場勘查，並曾發函及當面請求被告配合將訟爭地上物全部清空搬除，均遭被告拒絕，被告尚未履行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又賴明憲業已將其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所得主張之債權及請求權讓與原告，是原告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先位請求被告將訟爭地上物騰空除去，及請求全體被告履行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
　⒉被告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並無理由：
　⑴被告雖主張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在系爭鐵皮屋得使用之期限內，與系爭土地所有人間有租賃關係存在，惟類推適用仍須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要件，惟系爭鐵皮屋系爭鐵皮屋僅殘留屋頂及左右兩側之牆壁，前後牆壁皆已滅失，並非「房屋」，況依現況照片，系爭鐵皮屋內部散佈垃圾，顯然有事實上不可能於系爭鐵皮屋居住或從事工作，甚至是放置物品作為倉庫之用， 縱然為系爭鐵皮屋之原始起造人具有所有權，惟系爭鐵皮屋既已毀損至不足以遮風避雨之程度，已無法達到居住及其他經濟活動之目的，顯非民法第66條第1項所規範之不動產，則被告就系爭鐵皮屋之所有權業已滅失而不復存在，縱然再經任何人進行重新整修，亦無法使已滅失之所有權回復。
　⑵縱本院認定系爭鐵皮屋仍具有遮風避雨等功用為民法第66條第1項之定著物為不動產，惟系爭鐵皮屋乃一般鐵皮屋，且生鏽情形嚴重應認為是無披覆處理之金屬建造，耐用年數僅有10年，郭盛財雖辯稱其係於106年始原始起造系爭鐵皮屋，迄今僅有5至6年，惟依原告向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調取278地號土地之航空照片，98年6月10日當時系爭土地上尚無系爭鐵皮屋出現，但嗣於98年10月17日，系爭土地上已有系爭鐵皮屋，因此，系爭鐵皮屋至少早於98年10月即已興建完成，使用迄今至少已有14年之久，系爭鐵皮屋絕非如其所稱係於106年間請證人吳泰新所興建，足徵系爭鐵皮屋之經濟價值已甚為低廉，且其內部充斥並堆置大量廢棄物，且無機具設備有正常營運使用中，訴訟審理期間至現場進行會勘之過程，亦未見被告或其所屬人員從事資源回收或其他營運工作之行為，顯然於賴明憲因拍賣取得系爭土地後，被告已無於系爭土地上利用系爭鐵皮屋從事任何工作之需要，揆諸系爭鐵皮屋既已逾耐用年數，且被告於事實上亦無法再利用系爭鐵皮屋為任何經濟行為，難認其仍具有相當之經濟價值，自無由推定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租賃關係存在。
　⑶系爭地上物送請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鑑定單位）估價鑑定結果所製作之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報告書），雖認定尚有117萬9,390元之價值。惟依系爭報告書估價條件欄位所載可知，本次鑑定僅單純就地上物部分，於不考慮土地與地上物使用之整體效益之情形下評估市場價格，並不能完全反映系爭地上物之經濟價值，是依系爭地上物之利用現況與實際經濟價值，並考量耐用年數經折舊後，系爭地上物之使用現況及利用情形皆明顯近乎已無經濟價值。是縱使被告依系爭報告書主張系爭地上物仍有市場交易價值，然觀諸系爭地上物之實際現況與土地之整體利用，不能單以市場價格即率爾認定系爭地上物具相當經濟價值，甚而以此認定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類推適用。否則，如僅以任何有殘值之地上物即認定為具經濟價值之建物，而任意適用民法推定租賃關係之規定，將使許多實際上經濟價值低廉、或已不堪使用之建物仍占用於土地所有人之土地，而無法予以拆除，造成土地無法善加利用，損及土地所有人之權益甚鉅，顯非適法。是原告主張系爭地上物均已不具經濟價值，客觀上亦無法再發揮經濟效用，而無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之類推適用，應予拆除，應認可採。
　⑷再者，被告所稱經營之報廢場，按理而論，其所使用均為大型機具及起重機等需要大量用電之重機械道具，始能拆卸汽車等中、大型零件，如被告真為持續經營，則必須耗費一定之電量，豈有可能每月近乎僅有基本用電之電費。顯而易見被告無實際經營已久，此觀證人賴國勇所述偶爾打零工及參酌現場雜亂不堪、垃圾堆積、無人維護之現況，堪可佐證，再參照系爭鐵皮屋之用電量，足徵系爭鐵皮屋閒置已久，並無從事經濟活動，堪認整體經濟價值所剩無幾甚明。
　㈡備位聲明部分：
　　若本院仍認系爭地上物與系爭土地間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而被告系爭占用土地之面積共計876.17平方公尺，並參酌系爭土地111年度之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3,360元，佐以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係屬工業區用地，斟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交通狀況良好、工商繁榮程度，被告前於95年間以該土地作為經營環保回收事業之商業營利使用，以申報地價之10％計算，被告應於自推定成立租賃關係之時起至租賃關係消滅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萬4,533元之租金(計算式：876.17×3,360×10％÷12=24,533，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均同)。
　㈢並聲明：⒈先位聲明：⑴如主文第1項所示；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⒉備位聲明：⑴被告應自111年10月4日起至系爭占用土地之租賃關係終止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2萬4,533元；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則以：
　⒈系爭地上物於賴明憲拍定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前，經原土地共有人郭廖四妹同意被告出資新建，為有經濟價值之地上物，被告於系爭土地工作十年有餘，主要從事廢棄汽車資源回收，為新建系爭地上物出資逾300萬元購買鋼材、水泥、屋頂隔熱鐵瓦片、天車等材料，系爭鐵皮屋內設有天車設備及拆車工具，藉以從事汽車資源回收等有價值之經濟活動，且系爭報告書認定系爭地上物仍有117萬9,390元之價值，惟系爭地上物之價值應顯高於系爭報告書所認定之價值。
　⒉原告雖主張依98年10月17日航照圖所示系爭土地上有系爭鐵皮屋出現，惟278地號土地係被告於99年7月26日購買，並登記為被告等2人共有，系爭鐵皮屋出現於被告購買系爭土地之前，並不合理，系爭鐵皮屋係於106年被告僱請吳泰新完成一事，業經吳泰新到院證述屬實，原告主張顯與事實不符，並不可採。
　⒊被告從事汽車資源回收等有價值之經濟活動謀生，其拆車回收是用怪手機具、氣動工具處理，用電不多，且106年至今均在運作，每年營收約200萬元，此由賴國勇、證人趙阿明之證詞可知，其等於105至111年間均陸續至回收廠工作，足證被告仍有持續於系爭土地上從事經濟活動。
　⒋被告不同意點交系爭土地予原告，依強制執執法第81條第2項第7款，拍賣公告應記載拍賣後不點交之原因，而執行法院拍賣之不動產以得點交者為原則，不點交為例外，故縱認強制執行法之拍賣為買賣之一種，系爭土地拍賣公告既表明不點交，則執行債務人依買賣契約之買賣條件內容，自無交付不點交之物予拍定人之義務，則拍定人顯不得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請求執行債務人交付未點交之拍定物，否則即失去拍賣公告點交不點交之意義，故原告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請求全體被告交付未點交之系爭土地，並無理由。
　⒌倘本院認原告主張有理由，本件應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系爭地上物得使用期限內，與系爭土地所有人間有租賃關係存在。
　⒍並聲明：⑴原告先、備位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追加被告則以：我們不同意點交，理由同被告。
三、本院認定之事實：下列事實有如下所列之證據資料可資佐證，堪以認定：
　㈠278地號土地99年7月2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被告等2人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各1/2，108年6月13日以贈與為原因，郭廖四妹將應有部分1/40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郭廖四妹與被告應有部分比例各21/40、19/40（卷二第385頁土地建物異動清冊）；279地號土地於102年6月6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被告等2人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各1/2，108年6月13日郭廖四妹將應有部分1/2移轉登記為被告所有（卷二第385頁土地建物異動清冊）。
　㈡賴明憲於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2578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中拍定取得系爭土地，經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1年6月17日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並於111年7月12日以拍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賴明憲所有（卷一第25至28頁執行命令、卷一第65、67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賴明憲嗣於111年10月4日將系爭土地信託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卷二第375至381頁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土地111年1月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3,360元（卷一第65、67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㈢278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一所示之系爭地上物，(卷一第131頁土地複丈成果圖），及如附圖二所示之系爭雜物（卷一第491頁土地複丈成果圖），訟爭地上物均為郭盛財所有（卷一第158、184頁言詞辯論筆錄）。
　㈣被告於106年10月18日向苗栗縣頭份市農會貸款取得2,300萬元，於106年11月7日向苗栗縣頭份市農會貸款取得650萬元（卷一第171頁放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
　㈤順成環保企業社（原名順成企業社）為被告獨資經營，營業項目包括資源回收業、廢棄物處理業（卷一第197、203商業登記抄本）。
　㈥鑑定單位估價系爭地上物結果，附圖一編號A價值2萬7,300元、編號B1價值1萬3,024元、編號B2價值2萬9,469元、編號B3價值1萬3,024元、編號B4價值8,683元、編號C價值98萬7,890元、編號D價值10萬元（系爭報告書第21至31頁）。
四、法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應將訟爭地上物除去騰空，全體被告應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被告則抗辯系爭土地中就系爭地上物所座落之土地部分（下稱系爭占用土地）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且拍賣公告上記載不點交，故全體被告並無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則本件應審究之爭點即為：㈠先位聲明部分：⒈兩造就系爭占用土地有無法定租賃關係存在？⒉被告有無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之義務？㈡備位聲明部分：⒊若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原告所得請求法院核定被告應給付之租金數額為何？經查：
　㈠爭點⒈
　⒈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惟得成立租賃關係者，須以該房屋於土地讓與時業已存在，並具相當之經濟價值為要件；且其範圍應以房屋占有之土地，及與該部分土地之使用有不可分離關係之附屬地（如庭院、走道等）為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50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除房屋外之土地上定著物有相當經濟價值者，使用所坐落土地關係之性質與房屋相同，應予同等保護或處理，始得類推適用此項規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822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所謂「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所有」，實務上固有可包括「土地共有人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情形在內，惟須以土地共有人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在共有土地上興建房屋，為其前提，始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03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938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房屋以外之定著物有相當經濟價值者，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於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惟若土地為共有，興建房屋或其他定著物時，亦應得共有人之同意。　
　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言詞辯論時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表示不爭執系爭地上物被告係經郭廖四妹同意興建（卷二第9頁），已自認被告於興建系爭地上物時有獲得郭廖四妹之同意，其嗣又翻異前詞且未舉證證明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或已得全體被告同意，自非可採。
　⒊附圖一編號A部分
　⑴被告雖主張該貨櫃係定著於土地上，惟依被告陳報之照片（卷一第487頁、卷二第63頁），尚無法判斷該貨櫃是否確實定著於土地上，故該貨櫃是否為定著物已非無疑。
　⑵又鑑定單位鑑定意見略以：該貨櫃已閒置許久、無經常性保養維護，內裝有多處破損、塌陷情形，壁面亦有大面積斑駁發霉，有漏水之虞，整體維護情況差，應屬C等級或所謂大爛櫃，回收價格及可能性甚低。且經詢問二手貨櫃公司之業務人員，由於貨櫃已非原櫃態樣，且經過特殊切割、改裝，存在大面積切割、嚴重鏽蝕、櫃況較差問題，建議聯繫廢鐵回收場進行估價回收，評估其殘餘價值僅剩將其內裝拆除後賣給廢五金回收廠商之價格，總價為2萬7,300元（系爭報告書第22頁）。參酌原告拍攝之貨櫃屋內部照片（卷一第471至481頁），該貨櫃屋確有木造牆面、天花板裝潢破損坍塌、斑駁發霉、外部鐵牆翻起、電箱毀損、堆滿垃圾、雜物之情形，足認鑑定意見應屬可採，該貨櫃顯已無經濟價值，亦與附圖一編號B1至B4、C之使用無不可分離之關係存在，自難認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至被告雖抗辯該貨櫃是鋁合金材質稍作整理即可使用，價值顯非2萬7,300元（卷二第106頁），然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
　⒋附圖一編號B1至B4部分：
　⑴鑑定意見略以：編號B1至B4為簡易之作業鐵架，其尺寸以「200mm×150mm」H型鋼材為主，該鋼材單位重量每公尺29.9公斤。位於整體範圍最東側之編號B4鐵架，已被雜草雜木遮蔽淹沒，無法確認實際位置及外觀現況，現勘時兩造雙方合意其尺寸長度、高度之態樣與編號B1一致，同為2組鐵架組合。鐵架由於係裝設於戶外，經過風吹雨淋日曬，表面多有生鏽、掉漆情形，且該形式於市面上流通性差，故以回收價格核定其殘餘價值，回收價格評定為每公斤11元，評定B1、B2、B3、B4之價格分別為1萬3,024元、2萬9,469元、1萬3,024元、8,683元（系爭報告書第15、24頁），總計6萬4,200元。參酌鑑定單位拍攝之現場照片（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第16頁），鐵架確有生鏽、掉漆情形，尤以B2為嚴重，故本院認鑑定意見應屬可採，編號B1至B4鐵架僅餘回收價值，難認有相當價值，亦難認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
　⑵至被告雖抗辯編號B1至B4鐵架尺寸應為「250mm×125mm」及「200mm×100mm」（卷二第106頁），並提出測量照片為佐（卷二第115至123頁），惟被告抗辯內容縱令屬實，依被告所提鍀泰鋼鐵有限公司鋼鐵手冊之記載（卷二第125、127頁），「200mm×100mm」、「250mm×125mm」之單位重量分別為每公尺20.9、29公斤，尚較鑑定單位鑑定之「200mm×150mm」之單位重量每公尺29.9公斤為輕，該等鋼材之實際價值應較鑑定價值為低，對本院前開結論無影響，附此敘明。
　⒌附圖一編號C即系爭鐵皮屋部分：
　⑴關於系爭鐵皮屋係於何時興建，吳泰新雖結證稱：本院卷第127至128頁編號B1至B3鐵架及系爭鐵皮屋都是我蓋的，被告在106年11月底委託我去蓋房子，陸陸續續去蓋，我去蓋廠房那些，都是鐵皮屋的部份，有分好幾次，前後還有做平台、天車，大概做1年多，106年11月之前沒有那個鐵皮屋，我印象就是106年，我去做的時候現場都是空的（卷一第418、420頁）；趙阿明亦結證稱：鐵皮屋大概是105 、106年的時候蓋的，我有幫忙蓋鐵皮屋，鐵架是我去的時候就有了，我沒有幫忙蓋到（卷二第11頁）。惟依原告所提98年6月10日、98年10月17日航照圖（卷一第435、437頁），可知系爭土地上於98年6月10日時尚無鐵皮屋，至98年10月17日起已有鐵皮屋，另依原告所提99年11月1日、100年10月19日、101年11月14日、102年10月31日、103年10月19日、104年10月13日、105年5月31日、106年10月26日、107年6月29日、108年10月2日、109年10月24日、110年10月27日、112年10月26日航照圖（置於卷外原告所提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信封袋內），可知該鐵皮屋除於99年11月1日至100年10月19日間於西側有部分擴建約原有鐵皮屋1/3面積外，始終存在未曾拆除，且擴建後最西側之該1/4鐵皮屋屋頂與其餘3/4鐵皮屋屋頂因建築時間不同始終存在色差，最西側1/4為白色，其餘3/4為米黃色，若如吳泰新所言，係將原有鐵皮屋拆除後重建，因使用之材料相同、出廠時間相近，屋頂顏色應無不同，更無可能與原有鐵皮屋頂之色調、配置相同，故由原告所提航照圖，堪認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應不可採。又被告經營資源回收業所成立之順成企業社係於83年1月26日即經核准設立（卷一第197頁商業登記抄本），尚在系爭鐵皮屋搭建之前，故縱使依本院認定之事實㈠，被告等2人係於99年7月26日始取得278地號土地，亦非無可能於取得土地前先行租用或借用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之使用權，故被告抗辯依土地取得時間足認系爭鐵皮屋並非於98年10月17日興建（卷四第18至19頁），系爭鐵皮屋係於106年11月底興建，並非可採，系爭鐵皮屋係於98年10月17日前即已搭建完成東側3/4，於100年10月19日前搭建完成西側1/4，堪可認定。而因擴建部分並無獨立之存在價值，且面積約僅原已存在部分之1/3，故折舊仍應全部依主體建物之年份計算，方為公允。
　⑵鑑定單位就系爭鐵皮屋鑑定結果略以：依照現場勘查結果主體結構屬鋼架造，承重樑柱以尺寸「200mm×200mm」為主，部分搭配C型槽鋼柱，餘以桁架支撐，於其營造施工費單價之評估時，參酌苗栗縣營造施工或施工費單價表，鋼架造、1至3層樓之工業用建築，其每坪營造施工費單價約介於2萬9,200元/坪至6萬200元/坪，考量該筆建物形式簡易，且整體為開放式無隔間，建物外牆僅南北兩側施作，為鐵皮浪板材質，其頂蓋部分則係採用烤漆鋼板，挑高12公尺，評估價格為每坪2萬4,573元。而依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4號公報之標準，鋼架造（無披覆處理）之耐用年數為10年，標的至價格日期（112年6月15日）當時屋齡約13.7年，已逾經濟耐用年數，故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68條規定，按個別建物之實際構成部分與使用狀態，考量經濟因素，觀察維修及整建情形，推估建物之剩餘耐用年數，加計已經歷年數，求算經濟耐用年數。據現地勘察結果且考量現況使用情形，將建物耐用年數依已歷年數延長1.5年，建物殘餘價格率則參照第4號公報規定之金屬造建物殘餘價格率訂為8%，據此計算折舊額為2萬376元[計算式：折舊額24,573元/坪×（1－8%）÷15.2年×13.7年＝20,376元/坪]，折舊後單價為每坪4,197元，乘以建物面積778.1平方公尺即235.38坪，可得殘餘價值為98萬7,890元（系爭報告書第4、25至28頁）。至系爭鐵皮屋附屬設施天車部分之鑑定結果略以：固定式起重機即天車種類繁多，本案勘估標的屬架空式起重機，係在高架軌道上設有可移動吊運車之起重機，可將物件拿起、移動、放下、迴轉進行反復運動，本案所能承載重量為3.0噸、工字鐵跨距約12M，據訪查起重機之從業人員表示，架空式起重機主要依荷重及工字鐵跨距而有所不同，1台荷重2.0至3.0噸，工字鐵跨距落在12M至15M，市場行情每座落在55至65萬元不等，考量勘估標的天車須於鋼骨作加強，施工繁複度較高，於價格日期當時國際鋼價呈微幅下跌，故評定重置成本為每座62萬5,000元，再根據設備實際保養維護狀況及耐用年數提列折舊，依上開公式計算結果評定為10萬元（系爭報告書第29至30頁)。本院考量依鑑定單位所拍攝之現場照片（系爭報告書第18至19頁)，系爭鐵皮屋及天車外觀確有陳舊，有鏽蝕、掉漆、褪色等情形，確應依使用年數予以折舊，而天車應係與原有建物同時搭建（吳泰新證言並非可採，業如前述），被告方能進行資源回收工作，且鑑定單位已實際訪查市場行情，並評估本件個案具體情況，故上開鑑定結果應屬可採。
　⑶至被告雖另質疑系爭鐵皮屋H型鋼主體結構為鋼骨造，耐用年限應為60年（卷二第107頁），惟鑑定單位補充說明略以：並非主要承重構件為鋼骨，就認定為鋼骨工廠。尚須考量剛鋼材是否包覆，有無施作內裝、隔間牆、消防、動力及衛生設備等。就現勘結果，系爭鐵皮屋之鋼材並無包覆，且僅南北兩側以鐵皮浪板施作外牆，採開放式並無隔間，整體上僅能稱為鋼架造（卷二第361頁函文），本院考量依照片所示（系爭報告書第18至19頁），系爭鐵皮屋僅有裸露之鋼骨作為單獨支架，與一般市面上鋼骨造建物係由橫豎之樑柱鋼骨交錯、嵌合組成完整結構，且外圍另有混凝土或其他建材包覆顯有不同，結構強度難以比擬，故認鑑定單位之補充意見應屬可採，被告前開主張並無可採。被告復質疑系爭鐵皮屋之主體H型鋼樑柱有別，尺寸有多種，鑑定單位以錯誤規格尺寸及數量，未詳載重量即據以評定總價為98萬7,890元（卷二第107頁），惟鑑定單位係「以鋼架造、1至3層樓之工業用建築之每坪營造施工費」而非H型鋼之尺寸、數量、規格、重量為作為估算之基礎，故被告上開質疑亦非可取。被告另又質疑系爭鐵皮屋兩側並非以鐵皮浪板施作及天車部分估價過低，惟均僅空言主張，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亦難憑採。
　⑷依鑑定單位鑑定結果，據此回推系爭鐵皮屋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若成立法定租賃關係時，法定租賃關係成立之時點）之111年6月間（依強制執行法第98條第1項規定，拍賣之不動產，買受人自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起，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依卷一第27頁本院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原告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期應在111年6月間），約已使用12.7年，據此推算當時系爭鐵皮屋及天車之價值約分別為133萬7,900元[計算式：24,573元/坪×（1－8%）÷15.2年×12.7年＝18,889元/坪；(24,573－18,889）元/坪×235.38坪＝1,337,900元]、13萬8,167元[625,000元×（1－8%）÷15年×12.7年＝486,833元；625,000元－486,833元＝138,167元]，總計約147萬6,067元。
　⑸惟所謂房屋或定著物有無相當經濟價值，當然必需考量該房屋或定著物之利用可能性，若其利用可能性甚微或已無法合法使用，即難認仍有相當經濟價值。查系爭鐵皮屋原係供被告作為汽車回收場使用，惟經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法定租賃關係縱使存在，亦僅存在有經濟價值之系爭鐵皮屋，其餘原有供堆置原料、成品之空地部分已非原告所得使用，並考量原告與被告間之對立、利害衝突關係，及被告業因資力不足致名下資產遭法院強制執行拍賣為他人所有，原告不可能再提供系爭土地供被告使用。而依原告所提航照圖顯示，系爭鐵皮屋現況須透過系爭土地方能對外連通至西方之產業道路，則原告既不同意被告使用系爭土地，系爭鐵皮屋亦非土地無從主張袋地通行權，現況已無利用之可能性。又依原告所提順成企業社110年1月至112年2月之401報表（卷一第199、283至305頁），此段期間銷售額總計為268萬6,607元，平均每月10萬3,331元，惟此僅為銷售額並非營業利益或純益，並未扣除進貨成本、員工薪資、水電等營業費用及稅捐，且該段期間每2月銷售額最高為116萬6,753元（卷二第297頁），最低僅有1萬2,000元（卷二第295頁，平均每月僅6,000元），相當不穩定，若營運狀況佳，確有盈餘，應無致使被告資產遭法拍償債之可能。況於系爭土地經拍定後，因須另行支付租用系爭鐵皮屋座落土地之租金，顯然更加難以生存。另考量依鑑定單位拍攝之照片（系爭報告書第18頁）所示，系爭鐵皮屋南北2側並無施作外牆，不能放置稍有經濟價值之物品，否則即有失竊或因天候而導致毀損滅失之可能，難以作為倉庫使用，內部亦無隔間或裝潢，難以作為通常之辦公室、廠房或工廠使用，若非相當特殊之行業，顯難以利用，且內部堆滿垃圾、回收物，所座落之土地又非被告所有，復無合法對外通行路徑，人員、物品難以進出，應無出租或出售之可能。則綜上分析，系爭鐵皮屋事實上應無利用之可能性，況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鐵皮屋亦已使用約15.2年，僅餘殘值共計約51萬2,719元〔計算式：（24,573×235.38＋625,000）×8%＝512,719〕，且若無利用可能性，系爭鐵皮屋及天車之經濟價值應僅能以回收價格估算，應顯較上開金額為低，任令系爭鐵皮屋繼續存在但無法利用，亦使占用之土地無法利用，反有害於社會經濟價值，違反民法第425條之1之立法目的。故本院綜核上情，認系爭鐵皮屋應已無相當經濟價值，系爭鐵皮屋就所占用之土地應無法定租賃關係存在，堪可認定。
　㈡爭點⒉
　　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出賣人之義務，除負有使買受人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外，尚負有交付其物之義務甚明（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係屬買賣之一種，以債務人為出賣人，拍定人或得標人為買受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參照）。拍賣公告載明拍賣後不點交，僅表示執行法院於拍賣後不負點交之責而已，並非謂買受人於取得所有權後不得依法請求上訴人遷讓（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19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上開說明，被告主張拍賣公告載明不點交為買賣條件，出賣人依此即無交付買賣標的物之義務，即非可採。則賴明憲與被告等2人間既依法院拍賣而成立買賣契約，賴明憲所有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交付買賣標的物之債權、請求權並已移轉予原告（卷三第381至383頁民事陳報狀暨權利讓渡契約書、卷四第90至91頁言詞辯論筆錄），郭廖四妹所負出賣人之義務則由全體被告繼承，則原告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及全體被告交付系爭土地，即屬有據。
　㈢爭點⒊
　　訴之客觀預備合併，有先位、備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備位順序之拘束。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件。必先位之訴全部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0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先位之訴既為有理由，本院即無庸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故與備位之訴有關之爭點⒊自無贅論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系爭地上物並無相當經濟價值，難認與系爭土地間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且全體被告依買賣契約及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有交付系爭土地與原告之義務，則原告先位訴請被告除去騰空系爭地上物及全體被告交付系爭土地，均為有理由。原告及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本院另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追加被告亦得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而原告先位聲明既有理由，備位聲明即無再予審酌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家蕙
　　　　　　　　　　　　　　　
 


